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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为提升郑州市环境卫生管理水平，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合理统筹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健全城乡生活垃圾运输和处理系统，实现城乡生活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加快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都市、国际化都市的建设目

标，原郑州市城乡规划局、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于 2017 年 3 月组织编制《郑州都市区环境卫生

设施专项规划（2017-2035）》。 

第二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17-2035年，其中近期至 2020年。 

第三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郑州市域，总面积 7446 平方千米。重点保障区域为都市核心区，即主城区、

航空城、东部新城、西部新城、南部新城，面积 3840 平方千米。 

第四条 规划人口 

根据郑州水资源承载力测算，最大承载人口约 1600万人，本次规划按照 1500万人口容量

进行垃圾产生量的预测，规划环卫设施考虑预留一定弹性，具备支撑 1600万人口规模的能力。 

第二章  环境卫生规划目标 

第五条 规划目标 

郑州市环境卫生发展目标为清洁都市、靓丽都市、和谐都市。 

1、建立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环保型城市垃圾收运与处理系统 

郑州未来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城镇化、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环境卫生的发展水

平应与城市定位和发展目标相匹配，未来应注重提质增效，建立技术上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

环保型固体废物收集与处理系统，促进郑州都市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构建规划合理、设施完备、运营高效、清洁环保的环境卫生服务体系 

对垃圾终端处理设施、环卫工程设施、环卫公共设施进行前瞻性、超前性研究，各类环卫

设施设置数量、规模和空间布局满足都市区城乡统筹发展需求，解决设施用地落实难的问题，

形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备、运营高效、清洁环保的环卫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发展支撑能力。 

3、推进法制化、信息化、精细化的环境卫生管理体系 

与未来环境卫生科技化、信息化、产业化的发展趋势相匹配，建立一套完善的地方法规，

保障规划的实施，加强市政设施运行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功能整合，实现智慧城市管理。 

第六条 指标体系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近期达 75%，远期达 95%。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焚烧：填埋：餐厨处理比例为 35：42：15：8，远期达 37：51：0：

12，原生垃圾不再填埋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主城区、航空城、东部新城、南部新城、西部新城近期达 90%，远

期达 92%以上，新郑组团、新密组团、登封组团、巩义组团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近期达 80%，

远期达 85%以上。 

乡村地区垃圾集中处理率近期达 50%，远期达 90%以上。 

第三章  垃圾产量与组成预测 

第七条 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 

预测规划期末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3 千克/人·天。 

第八条 生活垃圾组成与物化特性预测 

预测规划期末垃圾构成比例：厨余类垃圾占比为 48%；可回收类垃圾占比为 44%；其他垃

圾占比为 8%。 



预测规划期末厨余类垃圾分类收集比例为 25%；可回收类垃圾分类收集比例为 85%；其他

垃圾应进行 100%分类收集。 

通过对规划垃圾成分构成及分类收集比例预测，计算可得各类生活垃圾进入终端设施占

垃圾产生总量的比例，其中进入餐厨终端处理设施的餐厨垃圾占垃圾产生总量的比例为 12%；

进入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餐厨垃圾占垃圾产生总量的比例为 36%；进入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可回

收垃圾和其他垃圾占垃圾产生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7%和 8%。 

进入终端设施进行处理的垃圾量占垃圾产生总量的比例共计为 63%，再生资源利用率为

37%。 

第九条 生活垃圾分类产生量预测 

预测规划期末生活垃圾日产生重量为 24000吨/日。 

餐厨垃圾产生量为 11520 吨/日，其中进入餐厨终端处理设施的量为 2880 吨/日，进入垃

圾焚烧发电厂的量为 8640 吨/日；可回收垃圾产生量为 10560 吨/日，其中回收利用的量为

8880 吨/日，需要进入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量为 1680 吨/日；其他垃圾产生量为 1920 吨/日，需

全部进入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条 次区域垃圾转运量预测 

结合各组团未来发展区域，对各区域垃圾转运量进行预测，具体如表 3.1： 

表 3.1      规划期末郑州市各组团人口及垃圾转运量分布表（含新市镇及新农村） 

合计 

（万人） 
权重 

转运量预测 

（吨/日） 

资源回收利用转运

量预测（吨/日） 

餐厨类转运量

（吨/日） 

其他垃圾转运量 

（吨/日） 

主城区 585 0.13 10075 3728 1209 5138 

航空城 190 0.125 3146 1164 378 1604 

东部新城区 235 0.12 3735 1382 448 1905 

西部新城区 137 0.12 2178 806 261 1111 

南部新城区 106 0.12 1684 623 202 859 

新郑组团 47 0.095 592 219 71 302 

新密组团 55 0.09 668 247 80 341 

合计 

（万人） 
权重 

转运量预测 

（吨/日） 

资源回收利用转运

量预测（吨/日） 

餐厨类转运量

（吨/日） 

其他垃圾转运量 

（吨/日） 

巩义组团 83 0.1 1100 407 132 561 

登封组团 62 0.1 822 304 99 419 

小计 1500 1 24000 8880 2880 12240 

第十一条 园林垃圾、大件垃圾及织物垃圾产生量预测 

1、园林垃圾产生量预测 

规划期末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2 平方米/人。预测规划期末园林垃圾产生量 288000 吨/年

（合 789吨/日）。 

2、大件垃圾产生量预测 

规划期末大件垃圾产生量为 1200吨/日。 

3、织物垃圾产生量预测 

规划期末织物垃圾产生量为 720吨/日。 

4、飞灰产生量预测 

预测规划期末生活垃圾转运量为 12240 吨/日，规划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处理规模为

14500吨/日，飞灰产生量占终端处理设施规模比例按 5%取值，飞灰日产生量为 725吨/日。 

第四章  垃圾分类收集规划 

第十二条 分类收集方案 

1、分类收集方案 

郑州市采取“大分流、小分类”的垃圾源头分类模式。其中大分流包括餐厨垃圾、大件垃

圾、园林垃圾、有害垃圾；小分类含织物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 

2、不同功能区分类收集方案 

（1）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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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产生的生活垃圾即为居民生活垃圾，其成分主要包括厨余、纸张、塑料、金属和玻

璃等物品。 

居住区生活垃圾分为以下六类，分别是可回收物品、大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废物、其

他垃圾、织物垃圾，处置场所分别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大件垃圾处理设施、餐厨垃圾处

理设施、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垃圾焚烧发电厂、织物垃圾回收利用设施。 

（2）商业办公区 

商业办公区垃圾其成分以纸张、塑料等可回收物品为主，回收利用价值较大。 

商业办公区垃圾分为以下五类，分别是可回收物品、大件垃圾、纸类、有毒有害废物、其

他垃圾，处置场所分别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大件垃圾处理设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

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垃圾焚烧发电厂。 

（3）餐饮服务经营场所 

餐饮业垃圾指宾馆、酒楼、饭店和企事业单位食堂等处产生的垃圾。而泔脚是指饭店、单

位食堂等产生的剩饭剩菜，以淀粉类、食物纤维类、动物脂肪类等有机易腐性物质为主要成分。 

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垃圾分为以下三类，分别是可回收物品、泔脚、其他垃圾，处置场所分

别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垃圾焚烧发电厂。 

（4）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如公园、街道等）由于产生的垃圾较为单一，主要是果皮纸屑等，基本不含厨

余垃圾、有害垃圾。将这部分垃圾粗分为“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 

（5）商场、超市、农副产品市场 

商场、超市、食品店等产生的超过最终食用日期的食品、残废食品以及农贸市场、农产品

批发市场产生的腐烂的蔬菜瓜果垃圾、腐肉、肉碎骨、蛋壳、畜禽产品内脏、壳毛等，应设置

专门的容器单独投放，并入餐厨垃圾处理系统。 

（6）单位场所 

单位场所包括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办公场所，有集中供餐的一般分为可回收物、

大件垃圾、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五类；无集中供餐的一般分为可回收物、大件垃圾、

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 

单位场所垃圾分为以下五类，分别为可回收物品、大件垃圾、餐厨垃圾（如有集中供餐）、

有毒有害废物、其他垃圾，处置场所分别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大件垃圾处理设施、餐厨

垃圾处理设施、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垃圾焚烧发电厂 

（7）临街商铺 

目前郑州市主要道路两侧分布有大量临街商铺，产生的垃圾量主要以可回收物为主，加强

对沿街商铺的宣传引导，实施垃圾分类，按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进行分类。 

3、分类投放设施 

居住区、市场、交通客运枢纽、农村社区等垃圾产生量较大的位置，设置垃圾收集点。收

集容器应满足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要求。道路两侧以及各类交

通客运设施、公共设施、广场、社会停车场等的出入口附近设置废物箱。收集容器应满足行人

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要求。 

统一规定各类垃圾收集容器和其他垃圾袋的类别、规格、标志、选型等，根据区域生活垃

圾分类规定、“日产日清”和“桶车对接”要求，确定垃圾桶的体量、数量和位置。 

第五章  垃圾零污转运系统规划 

第十三条 收运方式 

都市区收运方式应由开敞手推车收运向密闭机动车收运转变，实现收运的机械化、密闭化

和分类化。 

1、主城区、航空城、东部新城、西部新城、南部新城生活垃圾收运方式规划 

老城区可沿用现状“垃圾收集点—机动三轮车—小型垃圾转运站—垃圾自卸车—终端处理

设施”的收运体系。 

城市新区或新小区可采用“垃圾收集点—垃圾收集站—压缩式垃圾车—中型垃圾转运站—



终端处理设施”的收运体系。在某些对环境要求较高的高档小区可考虑采用垃圾动力管道收运

系统。 

2、“四组团”生活垃圾收运方式规划 

巩义、新密、登封、新郑四个组团可沿用现状“垃圾收集点—机动三轮车—小型垃圾转运

站—垃圾自卸车—终端处理设施”的收运体系。新区可采用“垃圾收集点—垃圾收集站—压缩

式垃圾车—中（小）型垃圾转运站—垃圾终端处理厂”的收运体系。 

第十四条 转运方式  

1、生活垃圾转运方式规划 

都市区生活垃圾转运方式应由分散转运为主向集中转运为主、分散转运为辅转变，实现转

运的高效化。 

当中小型垃圾转运站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距离小于 30 千米时，可采用分散转运方式，即

由中小型车辆收集垃圾后运输至附近的中小型转运站，再由中型垃圾运输车辆运至垃圾焚烧

厂。 

当中小型垃圾转运站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距离超过 30 千米时，可采用集中转运方式，即

由中小型车辆收集垃圾后运输至附近的中小型转运站，再由中型垃圾运输车辆运至大型转运

站，最终由大型垃圾运输车辆运至垃圾焚烧厂。 

主城区采用集中转运方式；航空城、东部新城、西部新城、南部新城以集中转运为主、分

散转运为辅；巩义、新密、登封三个组团以分散转运为主、集中转运为辅；新郑组团采用分散

转运方式。 

第十五条 生活垃圾转运体系规划 

1、餐厨垃圾 

餐厨垃圾应采用中小型专业车辆收集，在中小型垃圾转运站进行容器转换后再由大型专业

车辆运至餐厨垃圾处理厂。餐厨垃圾应达到日产日清要求。 

2、织物、有害垃圾  

织物、有害垃圾由专业车辆收集后直接运至终端处置场所，即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厂或有害

垃圾处理厂。  

3、园林垃圾  

园林垃圾应由专业车辆收集后直接运至园林垃圾处理厂，进行粉碎、分解或堆肥处理。  

4、大件垃圾  

大件垃圾应由专业车辆收集后直接运至大件垃圾处理中心，进行拆解、分类后再根据类别

分别运至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 

5、道路机械化清扫垃圾  

道路机械化清扫垃圾一般由道路清扫车运至干湿分离站，进行分类处理后再运至污泥处理

厂、垃圾焚烧发电厂。  

6、可回收垃圾  

可回收垃圾由小型车辆收集后运至中小型转运站，再由专用运输车辆运至大型转运站内的

分拣中心，进行分拣处理后再根据类别运至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厂。  

7、其他垃圾  

其他垃圾由垃圾收集车辆运至垃圾转运站经压缩处理后再运至垃圾焚烧发电厂。 

第十六条 生活垃圾转运设施规划 

1、环卫设施创新综合体规划与布局 

规划按照大中型转运站的标准进行环卫综合体的设置。规划一级环卫设施创新综合体（以

下简称环卫综合体），用地面积 15000～30000平方米，设计转运规模为大于等于 1000 吨/日，

小于等于 3000 吨/日；一级环卫综合体内应设置不少于 2000 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作为再生资源

的转运空间，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规模不少于 300 吨/日。规划二级环卫设施创新综合体，用地

面积 10000～15000平方米，设计转运规模为大于等于 450吨/日，小于 1000吨/日；二级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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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内应设置不少于 1200 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作为再生资源的转运空间，再生资源转运规模

不少于 180 吨/日。规划三级环卫设施创新综合体，用地面积 4000～10000 平方米，设计转运

规模为大于等于 150吨/日，小于 450吨/日；二级环卫综合体内应设置不少于 500平方米的建

筑面积作为再生资源的转运空间，再生资源转运规模不少于 75吨/日。 

规划建立环卫综合体模块化的功能体系，主要包括垃圾转运站房模块、环卫车辆模块、办

公设施模块和创新功能设施模块。其中，垃圾转运站房模块主要为生活垃圾转运站；环卫车辆

模块主要包含环卫车辆停车场、环卫车辆清洗站和环卫车辆充电站；办公设施模块主要包含环

卫办公场所、环卫之家、公厕及其他配套设施；创新功能设施模块主要包含再生资源回收站、

干湿分离站和分拣中心。规划的环卫设施综合体均需配建垃圾转运站房模块、环卫车辆模块、

办公设施模块三个功能体系，三级环卫设施综合体的创新功能设施模块仅设置再生资源转运

站，一、二级环卫综合体的创新功能设施模块增加干湿分离站和分拣中心。 

环卫设施综合体的建设形式可以分为地上式、地下式和半地下式三种形式；其中，一级和

二级环卫设施综合体要求进行地下空间开发，三级环卫设施综合体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地下

空间开发。 

都市区内共规划 11 处一级环卫综合体。其中，主城区规划新增 7 处一级环卫综合体，航

空城规划新增 1处一级环卫综合体，东部新城规划新增 2处一级环卫综合体，西部新城规划新

增 1处一级环卫综合体。规划新增 4处二级环卫综合体。其中，主城区规划新增 1处二级环卫

综合体、航空城规划保留 1 处现状二级环卫综合体，东部新城规划新增 2 处二级环卫综合体。

根据各区垃圾转运需求，都市区内共规划 61 处三级环卫综合体。其中，规划新增 60处，规划

保留现状 1处。 

3、Ⅳ类垃圾转运站 

在环卫综合体选址困难或难以覆盖的区域应规划布局Ⅳ类垃圾转运站，转运规模为大于等

于 50 吨/日，小于 150 吨/日，用地面积为 1000～4000 平方米，服务范围为 10～20 万人或

10～20 平方公里。垃圾转运站内应设置不少于 100 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作为再生资源的转运空

间，再生资源转运规模不少于 15吨/日。 

都市区规划布局Ⅳ类垃圾转运站 425 座，其中保留现状 338 座，规划新增 87 座。主城区

共计 186 座、航空城 4 座、东部新城 38 座、西部新城 57 座、南部新城 20 座、新密组团 20

座、新郑组团 31座、登封组团 39座、巩义组团 30座。 

4、Ⅴ类生活垃圾转运站 

规划在 3～5 万人的居住区或比较独立的居住小区建设Ⅴ类转运站。Ⅴ类转运站应作为配

建设施在下一层次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落实。Ⅴ类转运站的用地面积不少于 500平方米，应具

备生活垃圾转运（压缩）、再生资源中转和餐厨垃圾容器转换等功能。 

近期建设阶段，Ⅴ类转运站作为配套设施，在老城区主要解决人口密度高、垃圾产生量大

且道路窄小收运困难的问题，在城市新区主要缓解三级综合体和Ⅳ类垃圾转运站尚未全部实

施而暂时转运能力不足的问题。规划期末，Ⅴ类生活垃圾转运站其生活垃圾转运功能将逐步弱

化，再生资源转运功能可逐步作为其主导功能。 

5、环卫收集站 

住宅区应单独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站，用于住宅区生活垃圾的集中存放和环卫车辆的停靠接

驳。0.5～1.2万人的居住区生活垃圾收集站用地面积 120～200平方米，不足 0.5万人的住宅

区，可与相邻区域联合设置收集站。收集站的设备配置应根据其规模、垃圾车厢容积及日运输

车次来确定，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95 平方米,其中包含 80 平方米站房和 15 平方米管理间及休

息间。 

垃圾产生量较大的商业商务用地、教育科研用地应设置垃圾收集站。垃圾处理规模在 20～

30 吨/日的，垃圾收集站用地面积 300～400 平方米；垃圾处理规模在 10～20 吨/日的，垃圾

收集站用地面积 200～300 平方米；垃圾处理规模在 10 吨/日以下的，垃圾收集站用地面积

120～200平方米。 

体育馆、文化场馆等场所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垃圾收集站。乡镇和农村地区可根据服务区

域要求建设垃圾收集站。 

垃圾收集站宜建设为地下式或园林式，应满足作业要求并与周边环境协调，外围宜设置绿

化隔离带。 



第六章  垃圾无害处理系统规划 

第十七条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规划期末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 6处，其中扩建 1处，新建 5处，处理总能力为 12500吨

/日。 

扩建新密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处理能力为 400 吨/日，主要服务新密组团；东部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处理能力为 4000吨/日，服务范围包括东部新城、主城区、航空城；南部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能力为 3000吨/日，服务范围包括南部新城、航空城、新郑组团；西部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能力为 4000吨/日，服务范围包括主城区、西部新城；新建巩义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能力为 600 吨/日，主要服务巩义组团；新建登封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处理能力为 500吨/日，主要服务登封组团。 

该类设施主要通过焚烧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考虑到未来厨余垃圾收集新技术的发展及居民分类收集意识的提高，本次预留一定余量，

以保证后期餐厨垃圾收集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厨余垃圾回收比例的增高。至规划期末，规划范围

内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数量将达到 9 座，处理能力达到 3410 吨每日，其中餐厨垃圾 1870吨/

日，厨余垃圾 1540吨/日。 

保留现状侯寨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为 300 吨/日，全部用于餐厨垃圾的处理，服务

范围为主城区。 

扩建中牟县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为 600 吨/日，其中餐厨垃圾处理能力为 450 吨/

日，厨余垃圾处理能力为 150 吨/日，服务范围为主城区和东部新城。扩建新密餐厨垃圾处理

厂，处理能力为 530吨/日，其中餐厨垃圾处理能力为 130吨/日，厨余垃圾处理能力为 400吨

/日，服务范围为新密组团和主城区。 

规划新建 6 个餐厨垃圾处理厂。新建港区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为 520 吨/日，其中

餐厨垃圾处理能力为 260吨/日，厨余垃圾处理能力为 260吨/日，服务范围为航空城。新建西

部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为 550吨/日，其中餐厨垃圾处理能力为 275吨/日，厨余垃圾处

理能力为 275 吨/日，服务范围为主城区和西部新城。新建新郑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为

300 吨/日，其中餐厨垃圾处理能力为 150 吨/日，厨余垃圾处理能力为 150 吨/日，服务范围

为新郑和南部新城。新建荥阳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为 300 吨/日，其中餐厨垃圾处理能

力为 150吨/日，厨余垃圾处理能力为 150 吨/日，服务范围为西部新城。新建巩义餐厨垃圾处

理厂，处理能力为 160吨/日，其中餐厨垃圾处理能力为 80吨/日，厨余垃圾处理能力为 80吨

/日，服务范围为巩义组团。新建登封餐厨垃圾厂，处理能力为 150 吨/日，其中餐厨垃圾处理

能力为 75吨/日，厨余垃圾处理能力为 75吨/日，服务范围为登封组团。 

该类设施主要对餐厨垃圾采用物理分选、厌氧、微生物处理。实现餐厨废物的无害化和资

源化利用。 

第十九条 大件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规划新建大件垃圾处理设施 4处，处理总能力为 1600吨/日。 

4 处大件垃圾处理厂均为新建，处理规模均为 400 吨/日。其中东部大件垃圾处理厂，服

务范围为东部新城、主城区；航空城大件垃圾处理厂，服务范围为航空城；南部大件垃圾处理

厂服务范围为主城区、新郑组团、新密组团；西部大件垃圾处理厂服务范围为主城区、西部新

城、登封组团、巩义组团。 

该类设施主要对大件垃圾进行拆解，对可循环利用的部分进行回收再利用，对重金属和有

毒物质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条 园林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规划期末新建园林垃圾处理设施 17 处，园林垃圾处理能力 800吨/日。 

园林垃圾处理设施服务半径为 15～25 公里。主城区内每个行政辖区均规划 1 处园林垃圾

处理厂，包括金水园林垃圾处理场（处理能力 36吨/日）、二七园林垃圾处理场（处理能力 36

吨/日）、中原园林垃圾处理场（处理能力 36吨/日）、管城园林垃圾处理场（处理能力 36吨

/日）、惠济园林垃圾处理场（处理能力 36 吨/日）、东区园林垃圾处理场（处理能力 48 吨/

日）、经开园林垃圾处理场（处理能力 32 吨/日）、高新园林垃圾处理场（处理能力 31 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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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处。航空城规划园林垃圾处理场 1处，处理能力为 97吨/日；南部新城、西部新城各规划园

林垃圾处理场 1处，处理能力分别为 52吨/日、67吨/日；东部新城规划园林垃圾处理场 2处，

处理能力分别为 80 吨/日、115 吨/日；新郑组团、新密组团、登封组团、巩义组团各规划园

林垃圾处理场 1处，处理能力分别为 18吨/日、21 吨/日、25吨/日和 34吨/日。 

该类设施主要将绿地产生的废弃物采用统一收集、分类、粉碎、堆肥、压制有机颗粒等处

理，将产品用于盆栽草花、覆盖绿地土壤、改良城市绿地土壤、山区造林等，有机颗粒用于能

源燃烧，替代燃煤等，达到绿化废弃物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目的。 

第二十一条 飞灰安全处理设施规划 

规划新建飞灰安全处理设施生态填埋场 2处，处理总能力为 725吨/日。 

新建西部生态填埋场，处理能力为 500 吨/日，服务范围为主城区、巩义、西部新城和东

部新城；新建南部生态填埋场，处理能力为 225吨/日，服务范围为南部新城、航空城、新郑、

新密和登封。 

该类设施主要对飞灰进行适当预处理后，进入安全填埋场处理。 

第二十二条 静脉产业园布局规划 

依托以上垃圾终端处理设施，本次规划布局 3 个大型静脉产业园和 4 个小型静脉产业园。 

荥阳静脉产业园功能定位为大型综合园区，总占地规模约 241.6公顷，位于崔庙镇王泉村

南侧。功能主要包括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综合消纳、污泥处理、大件垃圾

处理、生态填埋场、综合分拣回用中心、应急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等。 

新郑静脉产业园功能定位为大型综合园区，总占地规模约 116公顷，位于辛店镇北部。功

能主要包括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综合消纳、生态填埋场、大件垃圾处理、

综合分拣回用中心、应急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等。 

新密静脉产业园功能定位为大型专业园区，再生资源利用重点为废纸、废金属、废塑料、

废织物，总占地规模约 29 公顷，位于来集镇北部，可根据综合分拣回用规模增加建设用地，

本次规划控制 200公顷。功能主要包括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餐厨垃圾处理、污泥处理、拆建物

料再生利用、综合分拣回用中心、应急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等。 

中牟静脉产业园功能定位为小型专业园区，再生资源利用重点为报废机动车、废旧轮胎，

总占地规模约 42.5 公顷，位于姚家镇与郑庵镇交界处。功能主要包括垃圾焚烧发电、拆建物

料再生利用、大件垃圾处理、综合分拣回用中心、应急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等。 

航空城静脉产业园功能定位为小型专业园区，再生资源利用重点为废旧机电、废旧电气电

子，总占地规模约 40.5 公顷，位于新 G107 东、炎黄大道北。功能主要包括拆建物料再生利

用、大件垃圾处理、污泥处理、综合分拣回用中心等。 

登封静脉产业园功能定位为小型综合园区，按“一园两区”进行空间布局，总用地面积 41

公顷，其中东片区位于告成镇茶亭沟村，用地面积为 16 公顷，功能主要为垃圾焚烧发电和餐

厨垃圾处理等；西片区位于东华镇镇区南侧 1 公里，用地面积为 25 公顷，功能主要为拆建物

料处置利用等。 

巩义静脉产业园功能定位为小型综合园区，总占地规模约 21.5 公顷，位于新兴路和郑西

高铁交叉口附近。功能主要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垃圾处理、拆建物料再生利用、污泥

处理、综合分拣回用中心等。 

第七章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规划 

第二十三条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规划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由再生资源回收点、再生资源中转站、分拣中心（集散市场）、加

工利用基地四个环节构成。 

第二十四条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施布局规划 

1.再生资源回收点布局 

新建居住小区应设置垃圾收集点，垃圾收集点按照分类收集要求进行设置，包括有可回收

垃圾。同时应设置再生资源回收点，设置明显标志，包括大件垃圾、园林垃圾、织物垃圾等贮

存区域。 



2.再生资源中转站 

再生资源中转站主要依托环卫综合体、垃圾转运站进行结合建设。 

3.分拣中心（集散市场）布局 

本次规划设置生活垃圾分拣中心、专业分拣中心和综合分拣中心三类，生活垃圾分拣中心

是对生活垃圾再生资源进行分拣处置场所；专业分拣中心是指针对工业、建筑业一种或者多种

再生资源进行分拣加工场所；综合分拣中心包括生活垃圾再生资源和工业、建筑业再生资源的

分拣加工场所。 

生活垃圾分拣中心与环卫一级、二级综合体结合设置，本次规划设置 13 处，其中主城区

8个（1 个单建），航空城 1个，东部新城 3 个，西部新城 1个。巩义、新密、登封、新郑生

活垃圾中再生资源就近运入综合分拣中心进行分拣处置。 

专业分拣中心依托现状布局，近期予以保留，远期纳入静脉产业园进行集中分拣处置。 

综合分拣中心依托静脉产业园设置，本次规划 7处，分别位于荥阳静脉产业园、中牟静脉

产业园、航空城静脉产业园、新郑静脉产业园、新密静脉产业园、登封静脉产业园和巩义静脉

产业园。其中荥阳静脉产业园、新郑静脉产业园、巩义静脉产业园和登封静脉产业园是以生活

垃圾分拣处置为主的再生资源处置场所，中牟静脉产业园再生资源利用重点是报废机动车、废

旧轮胎，航空城静脉产业园再生资源利用重点是废旧机电、废旧电气电子产品，新密静脉产业

园再生资源利用重点是废纸、废金属、废塑料、废织物。 

乡村生活垃圾分拣处置中心：依据郑州市 2017 年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实施方案，本次

规划新增 15处乡村生活垃圾分拣处置中心，规模在 50～80吨/日之间。 

第八章  环卫公共设施与其他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第二十五条 环卫停车场规划与布局 

1、建设要求和建设形式 

环卫停车场宜独立占地，其规划选址应设置在环卫车辆服务范围内；避开人口稠密和交通

繁忙区域，预留新能源车辆充电设施的设置条件，包括管理用房、修理工棚、清洗设施等功能。 

环卫停车场建设形式包括三种，一为规划布局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宜建设为停车楼或地

上、地下停车场；二为环卫综合体内设置停车场，一级环卫综合体可停放环卫车辆不少于 60

辆，二级综合体不少于 40 辆，三级综合体不少于 20 辆；三为与其他设施合建共用的停车场，

在老城区、用地紧张区域可考虑利用公园绿地地下空间开发、与公交场站分时段共用、与立体

开发的社会停车场合建共用或租赁临时用地等措施增加环卫车辆停车位。 

主城区按照 4.0 辆/万人核算环卫车辆数量，航空城按照 5.0 辆/万人核算环卫车辆数量。

其他功能片区按 2.5辆/万人核算环卫车辆数量。 

2、规划布局 

都市区新增布局环卫车辆停车场 48 处，可停放环卫车辆共 4640 辆（均按大型车核算）；

新增环卫综合体共可停放环卫车辆2880辆；保留现状的环卫停车场共可停放环卫车辆881辆。

环卫车辆停车场规划布局如表 8.1所示： 

表 8.1                     都市区环卫停车场数量统计表 

区域 

预测环卫

车辆 

新增环卫停车

场 

新增环卫停车

场可停放车辆 

新增环卫综合体

可停放车辆 

保留现状停车

场可停放车辆 

共可停放

车辆 

单位：辆 单位：处 单位：辆 单位：辆 单位：辆 单位：辆 

一主 主城区 2340 18 2060 1385 771 4216 

一城 航空城 950 18 1621 253 — 1874 

三区 

东部新城 588 2 200 510 — 710 

西部新城 343 3 92 250 — 342 

南部新城 265 3 260 163 — 423 

四组团  

新密 118 1 100 99 — 199 

新郑 140 1 70 40 35 145 

登封 155 1 200 60 22 282 

巩义 208 1 37 120 53 210 

总计 — 5107 48 4640 2880 881 8401 

第二十六条 公共厕所规划与建设 

1、都市区公共厕所的设置指标、设置间距应符合下表要求： 

表 8.2                    都市区公共厕所设置指标 

城市用地类型 设置要求 



 

9 

城区（建筑面积≥60 平方米） 镇区（建筑面积≥30平方米） 

居住用地 每 5000人设一处 每 3000人设一处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每 15～20万平米设 1处 每 10～15万平米设 1处 

公共服务、交通设施用地 每 10～15万平米设 1处 每 6～10万平米设 1处 

工业用地、仓储用地 每 30～50万平米设 1处 每 20～30万平米设 1处 

表 8.3                 都市区公共厕所设置间距指标 

位置 设置位置 设置间距 

城区 

城市道路 

商业性路段 300米设 1座 

生活性路段 400米设 1座 

交通性路段 600米设 1座 

城市休憩场

所 

公园绿地 ≥2公顷应设置 

城市广场 ＜200米服务半径设 1座 

其他休憩场所 600米服务半径设 1座 

镇、村 
新市镇 400米服务半径设 1座 

新型农村社区 每个村庄设 1座 

2、公共厕所建设标准 

（1）综合交通枢纽、重要公共绿地、大型商业区及其他环境要求较高的区域，以及重要

道路周边区域划分为一类公共厕所设置区域，其余区域划分为二类公共厕所设置区域。都市区

内不再设置三类公共厕所。 

（2）城市游憩、开放空间宜建设独立式公共厕所，应达到一类标准。用地紧张地段可建

设附属式公共厕所，应达到一类和二类标准。应急和不宜建设固定式厕所的公共场所可设置活

动式厕所。 

（3）公共厕所建筑形式以固定式公共厕所为主、活动式公共厕所为辅；以附属式公共厕

所为主、独立式公共厕所为辅。  

（4）附属式公共厕所宜设在建筑物底层或外部场地，应有单独出入口及管理室。公共厕

所均应设置公共厕所标志及相应的指引标志。公共厕所内部应空气流通、光线充足；应有防臭、

防蛆、防蝇、防鼠等技术措施。 

（5）大中型商场、餐饮场所、娱乐场所及其他公共建筑内的厕所，繁华道路及人流量较

高地区单位内的厕所，应向路人开放。 

（6）应利用生态廊道建设公共厕所，利用市直机关单位附属用房进行公厕改建。 

第二十七条 垃圾收集点规划与建设 

生活垃圾收集点应按照垃圾分类收集要求分别设置垃圾容器用于收集餐厨、可回收、有害、

织物、园林和其他垃圾，大件垃圾应设置收集场地。 

生活垃圾收集点可放置垃圾容器或建造垃圾容器间，新建小区应设置密闭式的垃圾收集

点，并便于机械化清运，实现桶车对接。垃圾收集点一般按照每 10户配备 1 个 240 升收集桶

的标准设计垃圾收集容器。 

城区范围内垃圾收集点服务半径应不大于 70米，新市镇垃圾收集点服务半径应不大于 100

米，农村居民点垃圾收集点服务半径应不大于 200米。 

第二十八条 废物箱设置标准 

道路两侧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设施、广场、社会停车场等的出入口附近均应设置

废物箱。废物箱的收集容器应满足分类收集要求，宜分为可回收、有害和其他垃圾。 

主城区、航空城、东部新城、西部新城、南部新城，废物箱设置间距应满足商业金融街道

不大于 50 米，主干路、次干路、有辅道的快速路不大于 100 米，支路、有人行道的快速路不

大于 200 米，广场、公园设置密度不大于 300 平方米/处；新郑、新密、登封、巩义四个外围

组团废物箱设置间距应满足商业金融街道不大于 80 米，主干路、次干路、有辅道的快速路不

大于 150米，支路、有人行道的快速路不大于 300米，广场、公园设置密度不大于 500 平方米

/处；镇区废物箱设置间距应满足商业金融街道不大于 100 米，主干路、次干路、有辅道的快

速路不大于 200米，支路、有人行道的快速路不大于 400米，广场、公园设置密度不大于 1000

平方米/处。 

第二十九条 环卫设施管理及队伍建设 

1、环卫服务区与服务单元的划分 

郑州都市区内的环卫服务区按照一级服务区和次级服务单元两个层次进行划分。 



都市区划分为主城区、航空城、东部新城区、西部新城区、南部新城区、新郑组团、新密

组团、巩义组团和登封组团共 9个一级环卫服务区。 

主城区按行政区划划分为 8个服务单元，分别为：金水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郑

东新区、经开区、高新区、惠济区。航空城划分为 4 个服务单元，分别为：核心组团、北组团、

东组团和南组团。东部新城区划分为 6个服务单元，分别为：绿博组团、大孟组团、官渡组团、

中牟组团、白沙组团和九龙组团。西部新城区划分为 3个服务单元，分别为：上街组团、荥阳

组团和宜居健康城组团。南部新城区划分为 4 个服务单元，分别为：龙湖组团、华南城组团、

曲梁组团和薛店组团。新郑组团为 1个独立的服务单元。新密组团划分西区组团和东区组团 2

个服务单元。巩义组团划分为城区组团和站街组团 2 个服务单元。登封组团划分为西城组团、

城中组团和东城组团 3个服务单元。 

2.环卫管理机构体系 

都市区环卫管理机构应与环卫服务区及服务单元的划分相适应，主要由郑州市城管局、县

（市、区）城管局、环卫所三级构成。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主要负责城市环境卫生的行业管理工作；负责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与管

理；负责环卫设施的管理。县（市、区）城管局主要负责各辖区内的环境卫生的行业管理和环

卫设施的管理工作。环卫所主要结合镇（乡）、街道办事处进行设置，主要负责所辖区域的人

工清扫保洁及部分道路的机械化清扫任务。 

3、环卫队伍工作场所规划布局 

（1）基层环卫办公场地（环卫所）  

基层环卫办公场地（环卫所）应按管理体系（镇、街道）的划分进行设置，其用地面积和

建筑面积应按行政区划范围和服务人口确定。基层环卫办公场地应设有管理及就餐场所，宜与

环卫车辆停车场、垃圾转运站合建。 

主城区、航空城基层环卫办公场地设置标准为用地面积 190 平方米/万人，建筑面积 160

平方米/万人；东部、西部、南部新城基层环卫办公场地设置标准为用地面积 330 平方米/万

人，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万人；新郑、新密、登封、巩义四个外围组团基层环卫办公场地设

置标准为用地面积 470平方米/万人，建筑面积 240平方米/万人。 

（2）环卫道班房 

环卫道班房的设置数量和面积，宜根据清扫保洁服务半径和环境卫生工人数量确定。环卫

道班房宜与垃圾收集站、垃圾转运站、环卫车辆停车场、独立式公共厕所合建。 

主城区、航空城环卫道班房设置数量为 1座/0.5千米，人均建筑面积 2平方米/万人，每

处空地面积为 20平方米；东部、西部、南部新城环卫道班房设置数量为 1座/1.0千米，人均

建筑面积 3平方米/万人，每处空地面积为 40平方米；新郑、新密、登封、巩义四个外围组团

环卫道班房设置数量为 1 座/1.5 千米，人均建筑面积 4 平方米/万人，每处空地面积为 60 平

方米； 

（3）环卫之家 

环卫之家主要建设职工宿舍、食堂，且应有配套的厨房、卫生间、水房等辅助用房。职工

宿舍的人均使用建筑面积标准近期达到 4平方米以上，规划期末达到 8平方米以上。环卫之家

可结合环卫综合体建设。 

环卫之家的建设规模，根据环卫工人的数量进行计算。环卫工人的数量按照 2 人/千人指

标，规划期末为 30000 人。其中主城区环卫工人为 11700 人，按照外来务工人员比例 70%计，

共需环卫之家建筑面积 6.55 万平方米；航空城环卫工人为 3800 人，按照外来务工人员比例

70%计，共需环卫之家建筑面积 2.13 万平方米；东部、西部、南部新城环卫工人分别为 4700

人、2740人、2120人，按照外来务工人员比例为 50%计，需环卫之家建筑面积分别为 1.88万

平方米、1.10 万平方米、0.85 万平方米；新郑、新密、登封、巩义环卫工人分别为 940 人、

1120人、1240人、1660人，按照外来务工人员比例为 30%计，需环卫之家建筑面积分别为 0.23

万平方米、0.27万平方米、0.30万平方米、0.40万平方米。 

第九章  保洁系统规划 

第三十条 保洁规划目标 

通过合理的环卫设施服务区划建立分区明确、服务区域优化、层次分明的环卫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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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卫生状况良好，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城市保洁覆盖率达到 100%；保洁机械化程度高，

一主一城三区 2035年达到 92%；四组团 2035年达到 85%。保洁作业逐步向产业化迈进。 

第三十一条 保洁分区 

都市区环卫保洁管理分区按照两级划分，环卫服务单元划定为一级环卫保洁管理区，每个

分区应设一个环卫管理处，各处配备管理机构、环卫停车场、车辆清洗站、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各镇（乡）、街道办事处划定为二级环卫保洁管理区，每个分区应设置一个环卫所，各所配备

基层环卫机构、环卫工人作息场所、中小型环卫车辆清洗。 

第三十二条 道路保洁系统规划 

采用“机械+人工作业模式”、两级管理模式。其中机械化清扫由城管局统筹负责，人工

保洁由各办事处负责。实施产业化作业的辖区，机械化清扫和人工保洁均有由承包该辖区的企

业统一负责。 

1、机械化清扫保洁规划 

机械化清扫保洁分区应逐步与大的环卫分区相结合，以环卫管理处为直接管理机构。机械

化保洁面积以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的机动车行车道为主要作业保洁面积，随着机械化作业的

普及，非机动道和背街小巷的人工作业可逐步采用小型清扫车代替。 

为实现道路机械化清扫规范化、精细化和网格化，对道路机械化清扫范围可进行网格划分，

按照现行作业方式，以 30万平方米作业保洁面积为单元进行划分。 

2、人工清扫保洁规划 

都市区人工清扫主要范围为机械化作业无法覆盖的背街小巷、道路的人行道、广场绿地等，

环卫工人由办事处代管、环卫部门统管和环卫企业代管三种模式。 

参考现有劳动定额标准人均保洁面积 8000平方米，结合环卫工人休息处，建议每班 12人

为一个班组即 10万平方米作业面积为单元划分作业分区。 

第三十三条 保洁等级划分及质量要求 

1、道路机械化等级划分 

郑州都市区道路清扫等级划分为四级，其中一级为主城区快速路、对外交通通道、各商业

商务服务中心及行政文化中心周边道路；二级为主干路和次干路及次级公共服务中心周边道

路；三级为大部分城市支路；四级为街巷小路。 

2、保洁工作安排 

一二级保洁区安排：每天普扫一次，洒水降尘 2次，全天候保洁，每周高压冲刷 3 次，普

扫、冲刷采用机械，早晨 6：30 前完成，降尘时间为早 6:30～8:00 和中午 12:30～3:00。污

染严重季节可加大保洁频次。 

三级保洁区安排：每天普扫一次，洒水降尘 1 次，18 小时保洁。普扫是否采用机械视道

路条件而定，早晨 6:30前完成，降尘时间为早 6:30～8:00和中午 12:30～3:00。 

3、保洁质量标准 

一级道路清洁度指标应不少于 70分，二级道路清洁度指标应不少于 60分，三级道路清洁

度指标应不少于 50分，四级道路清洁度指标应不少于 40分。 

4、保洁质量要求 

“六不”——不见积水、积雪、积冰；不见杂物；不见人畜粪便；不焚烧树叶、垃圾；不

漏收堆；不向明沟、暗渠、收水井、花池、绿地等设施内倾倒垃圾。 

“六净”——路面净；道沿净；人行道净；墙根、树坑、电杆根净；果皮箱净；收水口净。 

第十章  新市镇与农村社区生活垃圾体系规划 

第三十四条 镇村环卫规划目标 

近期建立“户收集、村集中、镇转运、县（市）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模式；远

期随着郑州市垃圾分类工作的逐步推进，构建“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市）处理”

的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模式，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目标。 

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近期达 60%，远期达 75%；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近期达 50%，



远期达 90%；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近期达 50%，远期达 60%；农村生活垃圾密闭化运输率近期

达 75%，远期达 90%。 

第三十五条 乡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方案 

1、乡村生活垃圾产生量及转运规模预测 

规划期末乡村地区生活垃圾产生量不低于 2 千克/日•人，每个新市镇每天产生垃圾量约

100吨/日左右，每个新农村产生 10吨/日左右。 

规划期末每个新市镇转运规模约 32.5吨/日，每个新农村转运规模约 3.25吨/日；每个新

市镇需要生态堆肥量为 50吨/日左右，每个新农村需要生态堆肥量为 5吨/日左右。 

2、乡村生活垃圾设施规划 

新市镇和近郊型新农村可建立自己的垃圾收集机制，纳入城镇垃圾收运系统管理。较远的

村庄，可采用“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处理或运至区域性无害化处理场（焚烧厂）处理”

模式；偏远分散村庄的生活垃圾尽量就地减量处理，不具备处理条件的要妥善储存，定期外运

处理。 

乡村地区生活垃圾收运及处理设施主要包括生态堆肥池、垃圾（分类）收集站、垃圾运输

车辆、垃圾转运站、村庄保洁、收集车工具及家用垃圾桶等。其具体建设标准详见下表。 

表 10.1                 新市镇与农村社区环卫设施配建标准表 

序号 设施名称 配建规定 备注 

1 生态堆肥池 5000人/处 

堆肥池至少每月清理一次；堆肥池容量不低于

100立方米/处，宜布置于田间村头，需设置安全

防护措施。 

2 垃圾收集站 一村一站、新市镇按 5000人/处配置 垃圾收集站具备挡雨功能，设施分类收集标识。 

3 
垃圾运输车

辆 

新市镇达到“一镇一辆”密闭式的转

运车配置要求；新农村达到“一村一

部”垃圾运输车辆配置要求 

密闭式转运车不少于 10吨压缩式；新农村垃圾专

用车载重量不小于 1.5吨。 

4 垃圾转运站 新市镇达到“一镇一站” 

转运站规模至少为四类转运站，设计转运量不低

于 50吨/天，宜于其他环卫设施合建。偏远山区

可在距离末端处理设施适中的位置规划垃圾转运

站，便于二次转运。 

序号 设施名称 配建规定 备注 

5 
村庄保洁及

收集车工具 

按照不低于村镇人口的 2‰的标准配

备保洁人员 

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配备清扫保洁工具及收集车

辆 

6 家用垃圾桶 
可按照街巷自然划分配置，有条件的

区域可每家每户配备分类垃圾桶 

注意定期检查垃圾桶的使用情况，损坏可免费更

换，挪作他用可进行处罚 

3、乡村地区厕所及其污水治理规划 

农村农户厕所应选择无害化卫生厕所，厕所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应排入污水管网统一处

理，市政管网覆盖不到的农村区域污水应循环至农业生产中。 

第十一章  建筑垃圾规划 

第三十六条 规划目标 

1、规划目标 

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确定郑州都市区建筑垃圾处理的中长期策略，并妥善解决近期排放

的应急问题，合理确定各类建筑垃圾处理设施选址，完善管理及实施机制。 

2、规划原则 

源头控制原则、就地平衡原则、资源化原则、区域统筹原则、环保性原则、可实施性原则。 

第三十七条 建筑垃圾分类及处理方式 

1、建筑垃圾分类 

建筑垃圾分为拆建物料和工程弃土两大类，拆建物料细分为新建筑物建设施工垃圾、新建

筑物建设工程弃土、旧建筑物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四小类，工程弃土细分为道路及市政管线建

设施工垃圾、轨道交通工程弃土两小类。 

2、建筑垃圾处理方式 

建筑垃圾主要有再利用（工程弃土作为建设工地的回填土、堆山造景）、资源化（制造再

生建材、作为市政管网系统的回填材料）、卫生填埋三种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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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 

至 2035 年，郑州都市区建筑垃圾产生总量约 6.36 亿立方米。其中拆建物料 3.23 亿立方

米，工程弃土产生量 3.13亿立方米。  

表 11.1                  郑州都市区建筑垃圾产生总量预测表 

年份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拆建物料产生量（万立方

米） 
1573.11  1647.23  1722.84  1800.05  1873.72  1948.30  2023.80  2100.25  2177.66  2023.66  

工程弃土产生量（万立方

米） 
2283.77  2338.04  2392.32  2446.60  1986.94  2041.22  2095.49  2149.77  2204.05  1725.11  

建筑垃圾产生总量（万立方

米） 
3856.87  3985.27  4115.16  4246.65  3860.67  3989.52  4119.30  4250.02  4381.70  3748.77  

年份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总计 

拆建物料产生量（万立方

米） 
1885.51  1761.65  1650.67  1551.28  1462.34  1382.83  1311.81  1248.46  1192.02 32337.18  

工程弃土产生量（万立方

米） 
1552.70  1397.52  1257.87  1132.17  1047.76  945.95  854.32  771.86  697.64  31321.10  

建筑垃圾产生总量（万立方

米） 
3438.21  3159.18  2908.53  2683.45  2510.10  2328.78  2166.13  2020.31  1889.65  63658.27  

第三十九条 建筑垃圾处理策略及指标体系 

1、建筑垃圾处理策略 

强化源头减量、优先就地平衡，兼顾区域统筹，以制造再生建材和工地回填为主，消纳场

填埋为辅。 

2、指标体系 

表 11.2                 建筑垃圾资源化控制指标一览表 

项目 指标 

建筑垃圾密闭化清运率 100%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90%以上 

工程弃土回填利用率 20%以上 

工程弃土其他方式再利用率 15%以上 

第四十条 建筑垃圾处理量预测 

至 2035 年，郑州都市区拆建物料处理总量约 2.67 亿立方米，工程弃土处理总量约 2.18

亿立方米。 

表 11.3                     建筑垃圾处理量预测统计表 

分类 数量（亿立方米） 总计 

拆建物料产生总量 

近期 0.67 

3.23 中期 1.01 

远期 1.55 

其

中 

拆建物料处理总量 

近期（70%） 0.47 

2.67 中期（80%） 0.81 

远期（90%） 1.40 

直接填埋 

近期（30%） 0.20 

0.56 中期（20%） 0.20 

远期（10%） 0.16 

工程弃土产生总量 

近期 0.95 

3.13 中期 1.05 

远期 1.13 

其

中 

回填利用 

近期（20%） 0.19 

0.63 中期（20%） 0.21 

远期（20%） 0.23 

其它方式利用 

近期（5%） 0.05 

0.32 中期（10%） 0.11 

远期（15%） 0.17 

直接填埋 

近期（75%） 0.71 

2.18 中期（70%） 0.74 

远期（65%） 0.73 

第四十一条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分类及功能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主要可分为拆建物料再生利用设施、工程弃土受纳场、建筑垃圾综合消

纳场 3种类型。 

1、拆建物料再生利用设施 

该类设施主要接收废弃混凝土块、废弃砖块、装修垃圾等拆建物料，将其分拣、破碎、添

加粘结剂后制成再生建材，除考虑生产部分要求外，同时应考虑生产原料的堆放、分拣、贮存



和产品的存放空间。 

2、工程弃土受纳场 

该类设施主要接收新建筑建设工程弃土（基坑土）、轨道工程弃土等无污染、低污染的剩

余土方，不允许接收废弃混凝土块、废弃砖块等拆建物料，严禁接收生活垃圾、危险废物等具

有高污染的物质，便于将来土地平整时对土方资源的回用。 

3、建筑垃圾综合消纳场 

该类设施可消纳各类建筑垃圾，但场内应严格分区存放，即将拆建物料加工再生建材产生

的弃料和工程弃土分别填埋在不同单元，便于后期对不同种类建筑垃圾的回用。 

第四十二条 布局思路与适宜性空间选择 

1、布局思路 

（1）拆建物料再生利用设施布局思路 

该类设施以拆建物料为处理对象，其实质是一种永久性的城市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拆建

物料再生利用设施应与城区有便捷的运输通道，应强调运距的合理性，服务半径控制在 15 公

里以内。优先结合规划静脉产业园设置，既集约用地，又便于综合处理。 

（2）工程弃土受纳场布局思路 

该类设施以工程弃土为处理对象，其实质是一种临时性的城市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服务

期限根据其库容大小的不同可从 1 年到 5 年不等，因此其空间布局应着重强调排放的供需平

衡，确保设施布局的运距合理性，服务半径控制在 25 公里以内。工程弃土受纳区域的选择与

西南部山体及采矿坑生态修复、新建公园绿地、“三高两河”（高速、高架、高铁、贾鲁河、

南水北调）生态廊道建设结合。 

（3）建筑垃圾综合消纳场 

该类设施其实质是拆建物料再生利用设施和工程弃土受纳场的结合，分别满足上述要求。 

2、适宜性空间选择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适宜性空间选择采用先底后图思维，首先分析限制性因素，在宏观上将

不宜规划建设的区域去除，其次，结合规划符合性分析及都市区规划发展要求，合理确定适宜

性空间范围。 

第四十三条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布局规划 

1、拆建物料再生利用设施 

至规划期末，规划范围内拆建物料再生利用设施的总量为 15 座，其中保留 5 座，在建 3

座，新建 7座，综合处理能力达到 1630 万立方米/年，总占地规模约 119.7公顷。 

规划 15座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具体分布为主城区 5座，西部新城 2 座，东部新城 2座，

南部新城、巩义、新密、航空城各 1座，登封 2座。 

2、工程弃土受纳场 

至规划期末，规划范围内工程弃土受纳场的总量为 28座，其中保留 5座，在建 10 座，新

建 18座，受纳总量达到 18280万立方米/年，总占地规模约 1016.8公顷。 

规划工程弃土受纳场具体分布为主城区 5座，西部新城区 7座，东部新城 2座，南部新城

3座，新密 4座、登封 2座、巩义 1座、航空城 4座。 

3、建筑垃圾综合消纳场 

至规划期末，规划建筑垃圾综合消纳场共 4 座，其中拆建物料再生利用综合处理能力达

到 600万立方米/年，工程弃土受纳处理能力达到 5500万立方米。 

规划建筑垃圾综合消纳场 4处，具体分布为西部城区 2座，南部城区 1座，巩义 1座。 

第四十四条 建筑垃圾总处理能力 

至规划期末，郑州都市区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综合处理能力可达到 2230万立方米/年；工

程弃土受纳场总量 2.38亿立方米，可满足建筑垃圾处理需求，并有余量。 

表 11.4“三高两河”工程弃土受纳区域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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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备注 

三高 

高速公路 

连霍高速公路、京港澳高速公路、郑少高速公
路、绕城高速公路、郑民高速公路、机场高速公
路、巩登高速公路、永登高速公路、商登高速公
路、武西高速公路、郑东高速公路、郑洛南线高

速公路、上新高速 

结合现状高速公路环境整治、新
建高速公路及两侧生态廊道建

设。 

高速铁路 
郑西客运专线、郑徐客运专线、京广客运专线、

郑焦城际、郑济城际、郑许城际 

结合现状客运专线环境整治、新
建客运专线、城际铁路及生态廊

道建设。 

高架桥 规划新建高架桥 结合高架桥绿化景观建设 

两河 

景观河 贾鲁河 
结合贾鲁河综合整治工程消化工

程弃土 

运河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结合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消化

工程弃土 

 

第十二章  特种垃圾规划 

第四十五条 医疗垃圾规划引导 

1、医疗垃圾量预测及处理终端 

鉴于医疗垃圾产生量的复杂性和郑州都市区现状医院过度使用的现状，本次医疗垃圾量从

人口规模进行类推预测。规划医疗垃圾量预测采用峰值 100吨/天。 

规划期末不再新增医疗垃圾处理终端，都市区范围内所有医疗垃圾均由现状郑州市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中心统一处理。通过扩建，郑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于规划期末日处理能力达

100吨/天。 

2、医疗垃圾处置规划引导 

医疗废物应尽量做到日产日清。确实不能做到日产日清，应将医疗废物低温暂时贮存，暂

时贮存温度应低于 20℃，时间最长不超过 48小时。 

医疗废物运送人员在接收医疗废物时，应外观检查医疗卫生机构是否按规定进行包装、标

识，并盛装于周转箱内，不得打开包装袋取出医疗废物。对包装破损、包装外表污染或未盛装

于周转箱内的医疗废物，医疗废物运送人员应当要求医疗卫生机构重新包装、标识，并盛装于

周转箱内。拒不按规定对医疗废物进行包装的，运送人员有权拒绝运送，并向当地环保部门报

告。 

医院污水站污泥处理应经过消毒、脱水后密闭封装，然后按照医疗废物处理要求运输、暂

存，最后进入危废处理中心处置。 

第四十六条 固体危险废物处置规划引导 

规划期内，所有固体危险废物经产生单位预处理达到行业废物排放标准后运送至河南省固

体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郑州）统一处理。随着固体危险废物产生量的逐步增大，河南省固体危

险废物处置中心（郑州）应逐步扩建其处理规模。 

第四十七条 污泥处理规划引导 

1、污泥处理工艺选择 

污泥处置出路主要有土地利用（园林绿化、土壤改良）、卫生填埋及建材利用三个方面。

远期新建的污泥处理厂均采用焚烧这种处理工艺。 

3、污泥产生量预测 

郑州都市区污泥产生量将达到 4120 吨/日。 

4、污泥处理设施规划 

马头岗污泥处理厂不再进行扩建，保持现状 200 吨/日不变，已建成马头岗污泥深度脱水

工程保留其 600吨/日处理能力；八岗污泥处理厂保持现状 600吨/日不变，根据航空港区排水

工程规划，项目远期搬迁至航空城污泥处理厂；保持现状双桥污泥处理工程现状规模 600 吨/

日，远期 200吨/日规模消化干化工程不再实施；西部污泥焚烧项目规模暂定为 600吨/日，作

为远期规划项目；航空城污泥处理厂负责南部新城、新郑市和航空城的污泥处理工作，规模为

500 吨/日，远期与迁建后的八岗污泥处理厂合建规模达到 1100 吨/日；郑州新区污泥处理厂

在建 300吨/日消化干化工程，新建 1000 吨/日污泥焚烧工程，远期规划再扩建 500吨/日污泥

焚烧工程，总处理规模达到 1800吨/日；郑州新区污泥处理厂与西部污泥焚烧厂协同主城区的

污泥处理工程负责主城区、西部新城、东部新城的污泥处理工作。巩义市、登封市、新密市均

采用自建污泥处理厂来承担自身污泥处理要求。 



规划期末郑州都市区共建设有 8座污泥处理厂，处理规模达到 4850吨/日。 

第十四章  智慧环卫管理规划 

第四十八条 智慧环卫规划目标 

本次规划通过智慧环卫系统建设，旨在实现对环卫管理所涉及的人、车、物、事进行全过

程实时管理，提升环卫作业质量降低运营成本，可以及时分配任务、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

提高城市环卫系统运行效率，强化科学性和规范性，实现管理从粗放型到精细型的转变。促使

智慧环卫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十九条 智慧环卫管理体系 

规划郑州市智慧环卫管理体系根据所涉及的管理内容划分为环卫管理网、环卫人员网、环

卫车辆网和环卫设施网。 

1、环卫管理网 

环卫管理网依据其功能可分为智慧调度管理系统、重大事项预案管理系统、建筑渣土监管

系统、统计分析和数据评价系统等板块。 

（1）智慧调度管理系统 

通过智慧调度管理系统，可制定环卫作业计划，并监督计划落实情况，通过语音调度系统

实现对应急任务和临时任务的安排；保障环卫计划的实时完成，同时达到最高效率。 

（2）重大事项预案管理系统 

针对全市气候状况，智慧环卫重大事项预案管理系统包含清雪应急预案、迎宾迎检预案和

其他应急预案三大板块。其中清雪应急预案可根据降雪类型（冰雪、雨夹雪等）、降雪量、气

温条件分等级，制定预案的相关领导机构、责任人、执行团队、执行办法、作业路径、执行标

准等内容。并可根据季节设置预案周期，在进入预案周期时，提醒盘点融雪剂等相关物资，检

查清雪车等相关设备。迎宾迎检预案根据迎宾迎检规格分等级制定预案的相关领导机构、责任

人、执行团队、执行办法、作业路径、执行标准等内容。其他应急预案根据突发事件的可能制

定相关预案。 

（3）建筑垃圾监管系统 

从建筑垃圾的源头、运输和处置消纳三个环节对全市的渣土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运输，形

成城市建筑垃圾统一化管理的格局，做好建筑垃圾的管理工作，尽量降低建筑垃圾对生态环境

的危害。 

（4）统计分析和数据评价管理系统 

评价项目包括车辆油耗汇总报表、车辆作业距离统计、车队作业距离统计、司机考勤统计、

车辆行驶统计、车辆在线率月报、车辆停车统计、持续超速统计明细、路线作业进度日报、路

线作业进度月报、单位作业进度日报、单位作业进度月报等，对环卫作业进行评价考核。 

2、环卫人员网 

环卫人员网依据其功能可分为保洁人员作业监督系统、保洁人员巡查管理系统等板块。 

（1）保洁人员作业监督系统 

通过对终端定位功能对环卫一线人员实时定位，通过签到签退功能和轨迹回访对环卫工人

监督管理。 

（2）保洁人员巡查管理系统 

通过人员携带的对讲手机、利用 GPS 技术、巡检技术、GIS技术、无线传输技术等，实现

对保洁巡查保洁过程和保洁质量的管理。 

3、环卫车辆网 

环卫车辆网依据其功能可分为车辆作业监控和能耗管理系统、车辆预警与提醒管理系统等

板块。 

（1）车辆作业监控和能耗管理系统 

该系统主要针对全市各类环卫车辆，通过车辆加载 GPS仪器，实现对车辆的作业记录、作

业定位、作业监控和轨迹回访。 



 

17 

（2）车辆预警与提醒管理系统 

监控中心进行预警设置，主要包括速度的阈值、车辆作业区域、关键节点时间、停靠点位

置等。当车辆在作业时出现违规行为时，将违规行为上传数据中心，在调度中心分类显示预警

信息。由调度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提醒司机进行调整。设备异常报警包括摄像头故障、传感

器故障等。根据设置，在满足某种条件时，进行提醒，比如：车辆保养提醒，预案提醒、以及

其他任何可以设置的提醒。 

4、环卫设备网 

环卫设备网依据其功能可分为设施设备管理系统、智慧公厕管理系统等板块。 

（1）设施设备管理系统 

通过在设施设备装监控设备及人员加载 GPS的手段，实现对于垃圾桶、中转站等环卫设备

运行状况的实时监督和管理。 

（2）智慧公厕管理系统 

录入全市公测数据，整合公厕资源，创建公厕管理数据库、公厕臭气实施监管平台等，实

现公厕的现代化改造。 

第五十条 智慧环卫管理系统 

按照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区（县、市）政府——区（县、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片区（办

事处）——网格——班组构建五级垂直网格化管理系统。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级别负责统筹全域整个环卫体系的工作，将智慧环卫与城市管理相结

合，促进城乡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着力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促进政府、企业、

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的形成。 

区（县、市）政府发挥其监管作用，职能应逐渐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 

区（县、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负责管辖区域内环卫管理业务的全面工作。 

片区（办事处）层面细分为管养中心管理、车辆管理和设施管理三大类，其中管养中心管

理负责该中心服务范围内数据、外运车辆和相关设备管理，车辆管理设中队长，负责该片区垃

圾收集车、道路保洁车辆调配和安排，设施管理细分为公厕、废物箱和其他设备管理；网格层

面主要针对车辆管理系统，根据道路保洁网格划分，各网格设支队长，负责该网格范围内的道

路保洁，下辖多个班组。 

办事处管理系统中心负责办事处全面工作；办事处层面设办事处负责人，负责各办事处内

的道路人工保洁工作；各办事处根据人工作业保洁网格划分，细分为多个网格，分别设队长，

负责该网格范围内的道路人工保洁，根据各网格范围内的实际情况，下辖多个班组。 

第五十一条 环境卫生产业化规划 

1、清扫保洁作业企业化 

立足实际，实施环卫保洁服务外包，对环卫外包范围内包括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广场及

绿化带的综合清扫保洁、道路洒水抑尘等工作明确 

2、垃圾收运作业企业化 

建立起“统一收集、统一清运、集中处理”的垃圾收运模式。通过一杆到底的管理模式，

有效解决传统管理模式链条长、枝节多、重突击、重复作业以及容易造成二次污染的弊端，真

正实现“垃圾收集运输全封闭、日产日清不落地”目标。 

3、垃圾回收服务产业化 

加强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完善郑州市居民生活垃圾回收网络。建立“居民—二

手交易平台—居民”、“居民—社区垃圾回收站点或上门回收—分拣中心—再生资源加工企业”、

“居民—社区回收站点—饲养场、堆肥场”、“居民—社区回收站点—焚烧厂、填埋场”、“居

民—社区回收站点—政府指定机构收运处理”等多种回收模式。 

4、垃圾处理服务产业化 

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目标，坚持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通过事企联合，建立建筑、

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与企业合作，建设城乡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

项目，实现生活垃圾处理向“资源化、社会化、产业化、无污染、零废弃”转变。全部资源化



利用的过程，不仅有效解决了垃圾处理过程中的二次污染，而且降低了处理费用，达到了环境

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统一的目标。 

5、环卫设施建设市场化 

不断强化城市环卫基础设施建设，以重点环卫设施（公共厕所、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利

用设施、环卫机械）的建设为着力点，克服投资渠道狭窄、投资主体单一的传统弊端，建立社

会化、市场化、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以不断加大投入，满足环卫设施的建设需要。 

第五十二条 环境卫生应急处置预案规划 

使用范围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以及其他影响市容环境卫

生重大事件。 

1、预测与预警 

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开展风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处置。 

2、预警级别和发布 

根据预测分析结果,对可能发生和可以预警的突发公共事件进行预警。 

3、应急处置 

在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应及时进行信息报告、先期处置、应急

响应等工作以有效控制事态。 

4、应急结束 

局部区域市容管理及行政执法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后，由街道应急处置指挥分中心上报应急

处置指挥中心，经同意后方可宣布解除应急状态，转入市容管理及行政执法正常工作。全市性

的市容管理及行政执法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后，由应急处置指挥中心上报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同

意或根据市、区应急联动中心指令，宣布解除应急状态，转入市容管理及行政执法正常工作。 

第十五章  实施策略 

第五十三条 近期实施 

初步形成“分类收集、零污转运、无害处理”的垃圾收运体系，推进“智慧环卫”的管理

体系，全面提升城市环卫设施综合服务能力；结合规划区近期建设范围，强制推行垃圾分类收

集、初步形成垃圾终端处理系统，完善配套环卫工程设施、环卫公共设施等相关配套建设，为

城市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支撑。 

第五十四条 政策保障 

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逐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税收优惠政策，

研究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收集和减量激励政策，建立垃圾处理环境补偿长效机制；政府要加

快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制度、办法，明确各政府部门职责，完善体制、机制，为环卫工作

的执行提供有力的管理办法、制度依据，保证环卫相关管理措施的有效落实。 

第五十五条 管理保障 

成立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领导小组，各级环卫主管部门建立并完善逐层考核的工作管理

制度，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力度，定期开展明察暗访；将本规划与政府任期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和环境保护计划结合实施，将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纳入环境保护责任考核指标

体系，分年度对分解落实的各项任务和目标进行考核；环境卫生工作实行分级管理，强化属地

负责，对环境卫生问题做到环境卫生有人管、管理有办法、冒头即发现、发现即整治；建立郑

州市环卫信息管理系统，规范环卫设施档案资料管理。 

第五十六条 资金保障 

各区县政府应当统筹有关资金用于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和污染防治，特别是用于固体废物处

理处置示范工程的建设，鼓励和支持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各区县政府要

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程的建设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优先安排固体废物集中处理处置工

程（特别是跨行政区域综合处理处置中心）的建设，尽快组织落实建设资金、批准建设用地，

确保工程项目按计划实施；以政府、企业、社会多渠道筹措资金，完善生活垃圾废物的收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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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和处理处置由污染者和使用者付费的相关制度及措施；鼓励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参与投资和

运营，实现投资多元化、运营主体企业化、运行管理市场化。 

第五十七条 环境保护保障 

各环境卫生设施应依据本规划进行选址建设，严格控制建设范围与建设规模，尽可能减少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避开环境敏感点，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选址确定后，

应尽早实施建设，严格落实各类设施的防护距离要求，同时建立有效的环境监控体系，建立环

境监测和预警系统，强化环境执法监督工作。 

第十六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附件三部分组成，附件包括分册一生活垃圾专项规划说

明书和分册二建筑垃圾专项规划说明书和基础资料汇编两部分。规划文本与规划图纸为相辅相成的

整体，经法定程序批准后的文本与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五十九条 本规划自批准公布之日起生效，由郑州市环卫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六十条 本规划由郑州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对本规划的修订和变更应报原审批部门批

准。 

 

 

  



附表一：郑州都市区生活垃圾分类表 

分类 分类类别 内容 

一 餐厨垃圾 
居民日常生活以及除居民日常生活以外的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
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包括米和面粉类食物残余、蔬菜、动植物油、肉
骨等。 

二 大件垃圾 体积较大、整体性强，需要拆分再处理的废弃物品，包括废家用电器和家具等。 

三 园林垃圾 也称绿化垃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日常落叶，二是集中修剪的树叶树枝。 

四 有害垃圾 
垃圾中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物质：包括废日用小电子产
品、废油漆、废灯管、废日用化学品和过期药品等。 

五 可回收物 

包括下列适宜回收循环使用和资源利用的废物： 
1.纸类  未严重玷污的文字用纸、包装用纸和其他纸制品等； 
2.塑料  废容器塑料、包装塑料等塑料制品； 
3.金属  各种类别的废金属物品； 
4.玻璃  有色和无色废玻璃制品。 

六 织物垃圾 背包/书包、衣服、床上用品、地毯/毛巾、窗帘/桌布等 

七 其他垃圾 在垃圾分类中，按要求进行分类以外的所有垃圾 

附表二：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

号 
类型 名称 

封场

时间 

处理能力

(吨每日) 

占地面积

（公顷） 

主要服务 

范围 
位置 

1 现状 登封生活垃圾填埋场 2025 200 17.3 登封  

2 现状 侯寨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2028 1800 10.0 主城区  

3 扩建 新密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 400 5.0 新密 
郑登快速路北、王观

路东，应在新密国土

空间规划中落实 

4 新建 东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 4000 18.0 
东部新城、主

城区、航空城 
姚家镇东部，在建 

5 新建 南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 3000 15.0 
南部新城、航

空城、新郑 

郑韩路以北、大学南

路南延以西，在建 

6 新建 西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 4000 16.0 
主城区、西部

新城 

荥阳市崔庙镇王泉

村南侧，应在荥阳市

国土空间规划中落

实 

7 新建 巩义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 600 8.0 巩义 
城区东部、郑西高速

铁路南，应在巩义国

土空间规划中落实 

8 新建 登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 500 8.0 登封 

登告公路以北，郑登

快速通道以东，应在

国土空间规划中落

实 

合计  145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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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

号 
类型 名称 处理能力（吨每日） 

占地面积

(公顷) 

主要服务 

范围 
位置 

1 现状 侯寨餐厨垃圾处理厂 300 
餐厨 300 

4 主城区 南四环以南、嵩山南路以西 
厨余 0 

2 扩建 新密餐厨垃圾处理厂 530 
餐厨 130 

7 
新密、主城

区 

郑登快速路北、王观路东，
应在新密国土空间规划中落
实 厨余 400 

3 扩建 中牟县餐厨垃圾处理厂 600 
餐厨 450 

8 
东部新城、

主城区 

现状餐厨垃圾处理厂周边扩
建，应在中牟县国土空间规
划中落实 厨余 150 

4 新建 港区规划餐厨垃圾处理厂 520 
餐厨 260 

6 航空城 
人文路西、双湖大道南，已
在航空港总规和航空港环卫
专项中落实 厨余 260 

5 新建 西部规划餐厨垃圾处理厂 550 
餐厨 275 

7 
主城区、西

部新城 

荥阳市崔庙镇王泉村南侧，
应在荥阳市国土空间规划中
落实 厨余 275 

6 新建 新郑规划餐厨垃圾处理厂 300 
餐厨 150 

4 
新郑、南部

新城 

辛店镇北界碑村附近，应在
新郑市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 厨余 150 

7 新建 荥阳规划餐厨垃圾处理厂 300 
餐厨 150 

4 西部新城 
已在荥阳规划中落实，近期
将实施 厨余 150 

8 新建 登封规划餐厨垃圾处理厂 150 
餐厨 75 

2 登封 
登告公路以北，郑登快速通
道以东，应在登封市国土空
间规划中落实 厨余 75 

9 新建 巩义规划餐厨垃圾处理厂 160 
餐厨 80 

2 巩义 
城区东部、郑西高速铁路南
侧，应在巩义市国土空间规
划中落实 厨余 80 

合计 3410 
餐厨 1870  
厨余 1540 

附表四：大件垃圾垃处理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处理能力

（吨每日） 

占地面积

（公顷） 
主要服务范围 位置 

1 东部大件垃圾处理设施 400 5 东部新城、主城区 
双湖大道以北，广惠街区域，

应在中牟县国土空间规划中

落实 

2 航空城大件垃圾处理厂 400 5.5 航空城 
人文路西、双湖大道南，已在

航空城环卫设施专项规划

（2016-2040）中落实 

3 南部大件垃圾处理设施 400 5 主城区、新郑、新密 
郑韩路以北、大学南路南延以

西，应在新郑市国土空间规划

中落实 

4 西部大件垃圾处理设施 400 5 
主城区、登封、巩义、西部新

城 

荥阳市崔庙镇王泉村南侧，应

在荥阳市国土空间规划中落

实 

合计 1600 — —  

 

  



附表五：园林绿化垃圾处理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处理能力

（吨每

日） 

占地面积

（公顷） 

主要服务

范围 
位置 

1 惠济园林垃圾处理场 36 0.5 惠济区 S314 北，黄河防护林内，规划生态绿地 

2 高新园林垃圾处理场 31 0.5 高新区 连霍高速以南，须水河以西，规划生态绿地 

3 金水园林垃圾处理场 36 0.5 金水区 石武客运专线西、贾鲁河北，规划生态绿地 

4 东区园林垃圾处理场 48 1.0 郑东新区 京港澳两侧，贾鲁河南，规划生态绿地 

5 经开园林垃圾处理场 32 0.5 经开区 京港澳两侧，陇海铁路南，规划生态绿地 

6 管城园林垃圾处理场 36 0.5 管城区 环城铁路以北，潮河两侧，规划生态绿地 

7 二七园林垃圾处理场 36 0.5 二七区 316 省道以西，郑州绕城高速以北，规划公园绿地 

8 中原园林垃圾处理场 36 0.5 中原区 西四环以东、陇海西路以北，规划公园绿地 

9 东部园林垃圾处理场 1 80 1.5 东部新城 郑东高速廊道和 107 国道廊道内，规划生态绿地 

10 东部园林垃圾处理场 2 115 2.0 东部新城 郑东高速廊道和 107 国道廊道内，规划生态绿地 

11 航空城园林垃圾处理场 97 1.0 航空港区 京港澳以东，地铁城郊线以南，规划公园绿地 

12 南部园林垃圾处理场 52 1.0 南部新城 武西高速公路东、绕城高速公路南，规划公园绿地 

13 新郑园林垃圾处理场 18 0.5 新郑市 新郑市始祖山附近，规划生态绿地 

14 西部园林垃圾处理场 67 1.5 西部新城 连霍高速以南，郑州绕城高速以西，规划生态绿地 

15 新密园林垃圾处理场 21 0.5 新密市 郑少高速北、开阳路西，规划生态绿地 

16 巩义园林垃圾处理场 34 1.0 巩义市 城区北部、连霍高速生态廊道内，规划生态绿地 

17 登封园林垃圾处理场 25 0.5 登封市 少林大道北中岳庙后沟，规划生态绿地 

合计 800 14 —  

 

附表六：郑州都市区生活垃圾转运设施汇总表 

区域名称 

规划一级环卫综

合体 

规划二级环卫综

合体 

规划三级环卫综

合体 
规划Ⅳ类转运站 现状小型转运站 

数量

（个） 

转运量

（吨/

日） 

数量

（个） 

转运量

（吨/

日） 

数量

（个） 

转运量

（吨/

日） 

数量

（个） 

转运量

（吨/

日） 

数量

（个） 

转运量

（吨/

日） 

主城

区 

金水区 1 1000 1 700 1 150 12 650 23 900 

二七区 1 1100 — — 3 500 3 300 27 810 

中原区 1 1400 — — 4 600 1 50 29 750 

管城区 1 1000 — — 2 300 5 250 33 450 

惠济区 1 800 — — 5 750 9 450 6 150 

郑东新区 1 1650 — — 2 300 8 600 9 750 

经开区 — — — — 1 200 9 450 4 280 

高新区 1 700 — — 2 400 4 200 4 100 

小计 7 7650 1 700 20 3200 51 2950 135 4190 

航空城 1 1300 1 800 3 950 — — 4 280 

东部新城 2 3100 2 900 17 2800 25 1470 13 550 

西部新城 1 1000 — — 6 900 1 50 56 700 

南部新城 — — — — 4 850 4 200 16 238 

新密 — — — — 2 300 1 50 19 290 

新郑 — — — — 2 300 — — 31 436 

登封 — — — — 3 450 2 100 37 542 

巩义 — — — — 4 600 3 150 27 300 

总计 11 13050 4 2400 61 10350 87 4970 338 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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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郑州都市区环卫一级综合体汇总表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转运能力 

（吨/

日） 

位置 备注 

1 一级环卫综合体 金水区 2.2 1000 鸿宝路与郑港大道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2 一级环卫综合体 二七区 3.0 1100 南四环西、绕城高速北 新建 

3 一级环卫综合体 中原区 3.0 1400 陇海路北、绕城高速东 新建 

4 一级环卫综合体 管城区 1.94 1000 太白路南、文兴路东 改建 

5 一级环卫综合体 惠济区 1.5 800 绿环路、丰硕街东南处 新建 

6 一级环卫综合体 郑东新区 2.25 1650 商鼎路南、东四环东 新建 

7 一级环卫综合体 高新区 3.0 700 新龙路北、须水河西 新建 

8 
龙中公路一级环

卫综合体 
航空城 1.73 1300 会展路西、龙中公路北 新建 

9 一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2.1 1800 S224与平安大道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10 一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3.0 1300 京港澳高速东、郑民高速北 新建 

11 一级环卫综合体 西部新城 1.6 1000 上街城区北部 新建 

 

附表八：郑州都市区环卫二级综合体汇总表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转运能力 

（吨/

日） 

位置 备注 

1 二级环卫综合体 金水区 1.3 700 经二街与经一街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2 
现状南区二级环

卫综合体 
航空城 1.79 800 新港八路南、航新路东 在建 

3 二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1 450 
前程路与陇海快速路交叉口西南

角 
新建 

4 二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1 450 连霍高速与 G107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附表九：郑州都市区环卫三级综合体汇总表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转运能力 

（吨/

日） 

位置 备注 

1 三级环卫综合体 金水区 0.48 150 新城北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2 三级环卫综合体 二七区 0.5 150 飞翔路北、曙光路西 新建 

3 三级环卫综合体 二七区 0.8 200 侯寨南环路北、樱桃路东 新建 

4 三级环卫综合体 二七区 0.4 150 华中路南、碧云路西 新建 

5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中原区 1.1 150 郑西铁路北、文博大道南 新建 

6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中原区 0.9 150 汇文路北、郑西铁路专线南 新建 

7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中原区 0.5 150 站前大道东、陇海铁路南 新建 

8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中原区 0.5 150 棉纺西路北、热电厂路东 新建 

9 三级环卫综合体 管城区 0.6 150 紫辰路西、鼎尚街北 新建 

10 三级环卫综合体 管城区 0.6 150 宜和路西、梦想路南 新建 

11 三级环卫综合体 惠济区 0.5 150 流川路、春熙路西南处 新建 

12 三级环卫综合体 惠济区 0.6 150 绿城路、丰川街东南处 扩建 

13 三级环卫综合体 惠济区 0.4 150 金山路、桂园路东南处 新建 

14 三级环卫综合体 惠济区 0.4 150 天元路、滨河路东北处 新建 

15 三级环卫综合体 惠济区 0.6 150 东岗路、京水东路西北处 新建 

16 三级环卫综合体 郑东新区  0.5 150 龙湖外环路和龙源五街东北角 新建 

17 三级环卫综合体 郑东新区 1.0 150 祭城路和 107 辅道西北角 新建 

18 三级环卫综合体 经开区 0.65 200 经南十六路南、四港联动大道西 新建 

19 三级环卫综合体 高新区 0.8 200 化工北路西、金盏街北 新建 

20 三级环卫综合体 高新区 0.8 200 垂柳路西、新龙路北 新建 

21 北区三级环卫综合体 航空城 1.37 200 郑港三路南、航程西路东 在建 

22 航通路三级环卫综合体 航空城 1.1 400 新 G107 东、航通路北 新建 

23 瑞空路三级环卫综合体 航空城 1.1 350 雁鸣路西、瑞空路北 新建 

24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7 300 G107与绿博大道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25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6 200 花溪街与松涛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26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万滩镇 新建 

27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雁鸣湖镇 新建 

28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姚家镇 新建 

29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古翠路与大孟沟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转运能力 

（吨/

日） 

位置 备注 

30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平安大道与文锦路交叉口东南 新建 

31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春秋路与大孟沟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32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石沟与官渡大道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33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锦荣路与晨阳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34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5 200 大孟 1号社区东北角 新建 

35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锦荣路与琼华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36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映旭街与陇海铁路交叉口西北

角 
新建 

37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文昌街与宏达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38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郑民高速辅道与韩河交汇处东

北角 
新建 

39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商都大道与丰华街交叉口路北 扩建 

40 三级环卫综合体 东部新城 0.4 150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东 新建 

41 三级环卫综合体 西部新城 0.8 150 荥阳城区北部 新建 

42 三级环卫综合体 西部新城 0.7 150 荥阳城区东部 新建 

43 三级环卫综合体 西部新城 0.6 150 荥阳城区西南部 新建 

44 三级环卫综合体 西部新城 0.4 150 广武镇 新建 

45 三级环卫综合体 西部新城 0.4 150 贾峪镇 新建 

46 三级环卫综合体 西部新城 0.4 150 上街区 新建 

47 华南城三级环卫综合体 南部新城 0.8 300 华南城 新建 

48 郭店三级环卫综合体 南部新城 0.6 150 郭店镇 新建 

49 薛店三级环卫综合体 南部新城 0.6 150 薛店镇 新建 

50 曲梁三级环卫综合体 南部新城 0.8 250 曲梁镇 新建 

51 龙吟路三级环卫综合体 新密组团 0.6 150 龙吟路北、未来大道西 新建 

52 屏阳路三级环卫综合体 新密组团 1.0 150 屏阳路北、未来大道西 新建 

53 中兴路三级环卫综合体 新郑组团 0.4 150 中兴路北、文化北路东 新建 

54 学院路三级环卫综合体 新郑组团 0.4 150 神州路东、学院路南 新建 

55 东城三级环卫综合体 登封组团 0.4 150 焦桐高速与郑少高速交叉口西北 新建 

56 西城三级环卫综合体 登封组团 0.4 150 郑登快速路与嵩阳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57 大金店三级环卫综合体 登封组团 0.4 150 大金店镇西 新建 

58 三级环卫综合体 巩义组团 0.8 150 巩义城区西南 新建 

59 三级环卫综合体 巩义组团 0.8 150 巩义城区东部 新建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转运能力 

（吨/

日） 

位置 备注 

60 三级环卫综合体 巩义组团 0.4 150 回郭镇镇区 新建 

61 三级环卫综合体 巩义组团 0.4 150 小关镇镇区 新建 

附表十：郑州都市区Ⅳ类转运站汇总表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转运能力 

（吨/

日） 

位置 备注 

1 Ⅳ类转运站 金水区 0.35 100 少林路与普庆路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2 Ⅳ类转运站 金水区 0.15 50 
文化路西、三全路南（张家村改造范

围内） 
新建 

3 Ⅳ类转运站 金水区 0.15 50 
北三环北、索凌路东（庙李改造范围

内） 
新建 

4 Ⅳ类转运站 金水区 0.15 50 杨君路与三全路西北角 新建 

5 Ⅳ类转运站 金水区 0.15 50 农业路与信息学院路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6 Ⅳ类转运站 金水区 0.15 50 农业路花园路东北角 新建 

7 Ⅳ类转运站 金水区 0.15 50 纬三路与经六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8 Ⅳ类转运站 金水区 0.15 50 金城大道与渔场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9 Ⅳ类转运站 金水区 0.15 50 马林西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10 Ⅳ类转运站 金水区 0.15 50 金宝路与金槐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11 Ⅳ类转运站 金水区 0.15 50 河村东街与水清路交叉口北侧 新建 

12 Ⅳ类转运站 金水区 0.15 50 金宝路与经三街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13 Ⅳ类转运站 二七区 0.2 100 康佳路东、发展路南 新建 

14 Ⅳ类转运站 二七区 0.2 100 梨花路东、刘盆路北 新建 

15 Ⅳ类转运站 二七区 0.2 100 金源路东、左江路北 新建 

16 Ⅳ类转运站 中原区 0.2 50 东风路南、嵩山北路西 新建 

17 Ⅳ类转运站 管城区 0.2 50 未来路与二里岗南街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18 Ⅳ类转运站 管城区 0.2 50 航海东路与城东路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19 Ⅳ类转运站 管城区 0.2 50 长江东路与紫辰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20 Ⅳ类转运站 管城区 0.2 50 南四环与文治路交叉口东北角 扩建 

21 Ⅳ类转运站 管城区 0.2 50 紫辰路与豫五路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22 Ⅳ类转运站 惠济区 0.4 50 溢香路、风采街东南处 新建 

23 Ⅳ类转运站 惠济区 0.1 50 北四环、金河路东北处 新建 

附表九（续）：郑州都市区环卫三级综合体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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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转运能力 

（吨/

日） 

位置 备注 

24 Ⅳ类转运站 惠济区 0.2 50 东岗路、京水东路西北处 新建 

25 Ⅳ类转运站 惠济区 0.2 50 沙口路生态廊道、新村西路西南处 新建 

26 Ⅳ类转运站 惠济区 0.2 50 福利院路、电厂路东南处 新建 

27 Ⅳ类转运站 惠济区 0.2 50 宋寨南街和京广铁路西北处 新建 

28 Ⅳ类转运站 惠济区 0.1 50 索凌路、滨河路西南处 新建 

29 Ⅳ类转运站 惠济区 0.1 50 安顺路、北三环西北处 新建 

30 Ⅳ类转运站 惠济区 0.1 50 祥云东路、滨河路西北处 新建 

31 Ⅳ类转运站 郑东新区 0.18 50 龙源十六街和龙北一路东南角 新建 

32 Ⅳ类转运站 郑东新区 0.19 50 众意路和丰溢路东北角 新建 

33 Ⅳ类转运站 郑东新区 0.61 50 新龙路和刘江西街东南角 新建 

34 Ⅳ类转运站 郑东新区 0.20 100 薛夏南街和博学路西南角 新建 

35 Ⅳ类转运站 郑东新区 0.27 100 行健街和贾鲁街东南角 新建 

36 Ⅳ类转运站 郑东新区 0.21 100 金水东路和文苑南路东北角 新建 

37 Ⅳ类转运站 郑东新区 0.08 50 嘉园路和七里南路东南角 新建 

38 Ⅳ类转运站 郑东新区 0.18 100 徐庄北街和莲湖东路西北角 新建 

39 Ⅳ类转运站 经开区 0.32 50 朝凤路和经南六辅路西北角 新建 

40 Ⅳ类转运站 经开区 0.36 50 经南八路和经南九路东南角 新建 

41 Ⅳ类转运站 经开区 0.31 50 经开第五大街和经南一路西南角 新建 

42 Ⅳ类转运站 经开区 0.30 50 经开第十大街和航海路西南角 新建 

43 Ⅳ类转运站 经开区 0.30 50 107辅道和经南八路东南角 新建 

44 Ⅳ类转运站 经开区 0.30 50 经北一路和经开第十四大街东北角 新建 

45 Ⅳ类转运站 经开区 0.30 50 经开第十七大街和经南九路西南角 新建 

46 Ⅳ类转运站 经开区 0.30 50 
经开第十三大街和经南十二路东北

角 
新建 

47 Ⅳ类转运站 经开区 0.30 50 
经开第十五大街和经南十六路西南

角 
新建 

48 Ⅳ类转运站 高新区 0.2 50 雪松路以东、梧桐街以南 新建 

49 Ⅳ类转运站 高新区 0.3 50 西三环北延以东、翠竹路以南 新建 

50 Ⅳ类转运站 高新区 0.3 50 湖西路西、站北路以南 新建 

51 Ⅳ类转运站 高新区 0.1 50 雪梅街北、梅林路东 新建 

52 Ⅳ类转运站 东部新城白沙 0.31 50 500KV官渡变电站西北角 新建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转运能力 

（吨/

日） 

位置 备注 

53 Ⅳ类转运站 白沙 0.25 50 科学大道与雁鸣路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54 Ⅳ类转运站 白沙 0.97 50 豫兴大道与文明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55 Ⅳ类转运站 白沙 0.25 50 贾鲁河与平安大道交叉口北 新建 

56 Ⅳ类转运站 白沙 0.54 50 贺庄路西、龙城明渠北 新建 

57 Ⅳ类转运站 白沙 0.25 50 永盛西路与前程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58 Ⅳ类转运站 白沙 0.25 50 文明路与新城明渠交叉口东北 新建 

59 Ⅳ类转运站 白沙 0.24 50 陇海快速路北、新 G107西 新建 

60 Ⅳ类转运站 中牟 0.3 50 正中大道与景明街交叉口东北角 扩建 

61 Ⅳ类转运站 中牟 0.3 110 人民路与陇海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62 Ⅳ类转运站 中牟 0.2 80 新世纪广场东南角 新建 

63 Ⅳ类转运站 中牟 0.4 50 韩寺镇 新建 

64 Ⅳ类转运站 中牟 0.32 50 黄店镇 新建 

65 Ⅳ类转运站 中牟 0.25 50 刁家乡 新建 

66 Ⅳ类转运站 中牟 0.25 50 雁鸣湖污水处理厂西 新建 

67 Ⅳ类转运站 中牟 0.4 50 雁鸣湖分布式能源站北 新建 

68 Ⅳ类转运站 经开汽车城 0.28 100 龙兴街东、禄达西路北 新建 

69 Ⅳ类转运站 经开汽车城 0.09 40 航海东路南、花溪路西 新建 

70 Ⅳ类转运站 经开汽车城 0.21 80 竹韵西路与芦医庙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71 Ⅳ类转运站 经开汽车城 0.16 70 龙善街西、朗星路北 新建 

72 Ⅳ类转运站 经开汽车城 0.1 40 鹏程大道东、嬉雨东路南 新建 

73 Ⅳ类转运站 经开汽车城 0.07 30 鹏程大道西、美辰路南 新建 

74 Ⅳ类转运站 经开汽车城 0.12 55 浔江东路南、蓝湖街西 新建 

75 Ⅳ类转运站 经开汽车城 0.12 55 浔江东路北、信通南街西 新建 

76 Ⅳ类转运站 经开汽车城 0.35 110 福山路北、前程大道东 新建 

77 Ⅳ类转运站 西部新城 0.1 50 高山镇镇区 新建 

78 
Ⅳ类转运站

1 
南部新城 — 50 龙湖组团 新建 

79 
Ⅳ类转运站

2 
南部新城 — 50 龙湖组团 新建 

80 
Ⅳ类转运站

3 
南部新城 — 50 龙湖组团 新建 

81 
Ⅳ类转运站

4 
南部新城 — 50 曲梁组团 新建 

附表十（续）：郑州都市区Ⅳ类转运站汇总表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转运能力 

（吨/

日） 

位置 备注 

82 Ⅳ类转运站 新密组团 — 50 超化镇 新建 

83 
Ⅳ类转运站

1 
登封组团 — 50 君召乡 新建 

84 
Ⅳ类转运站

2 
登封组团 — 50 大冶镇 新建 

85 Ⅳ类转运站 巩义组团 0.1 50 西村镇镇区 新建 

86 Ⅳ类转运站 巩义组团 0.1 50 康店镇镇区 新建 

87 Ⅳ类转运站 巩义组团 0.1 50 洛河镇镇区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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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郑州都市区环卫停车场汇总表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停车数

量

（量） 

位置 备注 

1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金水区 2.48 250 鸿宝路郑港大道（东北） 新建 

2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金水区 1.68 168 杨槐东街水清路（西南） 新建 

3 
合建停车场（一级综合

体） 
金水区 2.2 60 鸿宝路与郑港大道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4 
合建停车场（二级综合

体） 
金水区 1.3 40 经二街与经一街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5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金水区 0.48 20 新城北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6 
合建停车场（社会停车

场） 
金水区 1.07 71 小铺北路国基路（东北） 新建 

7 
合建停车场（社会停车

场） 
金水区 1.5 99 英协路青年路（东北） 新建 

8 现状停车场 二七区 — 

285 

侯寨停车场 保留 

9 现状停车场 二七区 — 工人路停车场 保留 

10 
现状停车场 二七区 — 

京广快速路南水北调桥下北侧空

地 
保留 

11 
现状停车场 二七区 — 

京广快速路南水北调桥下南侧空

地 
保留 

12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二七区 1.7 113 杏园路东、绕城高速北 新建 

13 合建停车场（社会停车

场） 
二七区 0.7 47 飞翔路北、希望路东 新建 

14 合建停车场（一级综合

体） 
二七区 3.0 80 南四环西、绕城高速北 新建 

15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二七区 

0.5 
30 

飞翔路北、曙光路西 
新建 

16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二七区 

0.5 
30 

侯寨南环路北、樱桃路东 
新建 

17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二七区 

0.4 
25 

华中路南、碧云路西 
新建 

18 
合建停车场（一级综合

体） 
中原区 3 200 陇海路北、绕城高速东 新建 

19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中原区 0.9 75 汇文路北、郑西铁路专线南 新建 

20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中原区 1.1 100 郑西铁路专线北、文博大道南 新建 

21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中原区 1.0 75 棉纺西路北、热电厂路东 新建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停车数

量

（量） 

位置 备注 

体） 

22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中原区 1.0 100 中原西路南、环翠路东 新建 

23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中原区 1.0 75 漳河路北、京广铁路西 新建 

24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管城区 1.50 150 陇海铁路北、城东路西 新建 

25 
合建停车场（一级综合

体） 
管城区 1.94 60 太白路南、文兴路东 新建 

26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管城区 0.6 30 紫辰路西、鼎尚街北 新建 

27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管城区 0.6 30 宜和路西、梦想路南 新建 

28 
合建停车场（社会停车

场） 
管城区 1.0 67 小李庄路南、明珠路西 新建 

29 
合建停车场（社会停车

场） 
管城区 2.91 194 紫辰路东、豫十路南 新建 

30 
现状停车场 惠济区 — 145 

天河路贾河路东南角立交匝道桥

下地面层 
保留 

31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惠济区 1.1 70 绿洲路和天轩街东南处 新建 

32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惠济区 0.9 57 清华园路东胜路东北处 新建 

33 合建停车场（Ⅳ类转运

站） 
惠济区 0.4 20 溢香路东、风采街南 新建 

34 合建停车场（一级综合

体） 
惠济区 1.5 60 绿环路南、丰硕街东 新建 

35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惠济区 0.5 30 

流川路、春熙路西南处 
新建 

36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惠济区 0.6 30 

绿城路、丰川街东南处 
新建 

37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惠济区 0.4 30 

金山路、桂园路东南处 
新建 

38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惠济区 0.4 30 

天元路、滨河路东北处 
新建 

39 合建停车场（一级综合

体） 
郑东新区 2.25 80 商鼎路南、东四环东 新建 

40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郑东新区 0.5 30 龙湖外环路和龙源五街东南角 新建 

41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郑东新区 1.0 30 祭城路和 107辅道西北角 新建 

附表十一（续）：郑州都市区环卫停车场汇总表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停车数

量

（量） 

位置 备注 

42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郑东新区 1.6 160 连霍高速南、迎宾东路东 新建 

43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郑东新区 0.53 53 育翔路南、107辅道西 新建 

44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经开区 0.65 30 经南十六路南、四港联动大道西 新建 

45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经开区 1.31 131 经南十七路北、郑港大道西 新建 

46 
合建停车场（一级综合

体） 
高新区 1.5 50 新龙路北、须水河西 新建 

47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高新区 0.8 50 化工北路西、金盏街北 新建 

48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高新区 0.8 50 垂柳路西、新龙路北 新建 

49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高新区 3.4 300 科学大道南、化工北路西 新建 

50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体） 航空城 1.37 23 郑港三路南、航程西路东 保留 

51 合建停车场（二级综合体） 航空城 1.79 48 新港八路南、航新路东 保留 

52 合建停车场（航通路三级综
合体） 

航空城 1.1 56 航通路北、新国道 107东， 新建 

53 合建停车场（瑞空路三级综
合体） 

航空城 1.1 63 雁鸣路东、商登高速公路北 新建 

54 合建停车场（龙中公路一级
综合体） 

航空城 1.73 63 龙中公路北、新国道 107西 新建 

55 龙中公路环卫停车场 航空城 1.32 88 会展路西、龙中公路北 新建 

56 
青州大道环卫停车场 航空城 2.45 163 

规划电子信息三路与青州大道西

北侧 

新建 

57 郑港三路环卫停车场 航空城 1.37 91 郑港三路南、航程西路东 新建 

58 航通路环卫停车场 航空城 1.7 113 新 G107东、航通路北 新建 

59 华夏大道环卫停车场 航空城 2.6 173 新港八路南、航新路东 新建 

60 梅河路环卫停车场 航空城 2.59 173 祥里路与梅河路以西 新建 

61 双鹤路环卫停车场 航空城 2.6 173 黄海路与豫州大道东南 新建 

62 孙武路环卫停车场 航空城 3.22 215 规划工业十路与孙武路东南侧 新建 

63 环卫停车场 1 航空城 1.37 91 洪泽湖大道和京港澳高速东南侧 新建 

64 环卫停车场 2 航空城 0.35 23 鄱阳湖路与凌寒街西南侧 新建 

65 环卫停车场 3 航空城 0.72 48 冀州路与洞庭湖路东南侧 新建 

66 环卫停车场 4 航空城 0.28 19 如云路与华夏大道东北侧 新建 

67 环卫停车场 5 航空城 0.42 28 舜英路与华夏大道东北 新建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停车数

量

（量） 

位置 备注 

68 
环卫停车场 6 航空城 0.82 55 

冀州路与规划物流仓储一路西北

侧 

新建 

69 环卫停车场 7 航空城 0.72 48 吴州路与东海路西北侧 新建 

70 环卫停车场 8 航空城 0.72 48 思存路与孔武路西北侧 新建 

71 环卫停车场 9 航空城 0.35 23 规划工业四路和华夏大道西北侧 新建 

72 环卫停车场 10 航空城 0.72 48 吴州路与东海路西北侧 新建 

73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东部新城 1.1 73 

广惠街与机场至新密快速通道

（东延线）交叉口东 
新建 

74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东部新城 1.5 100 科学大道与人文路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75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7 50 G107与绿博大道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76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6 40 花溪街与松涛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77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万滩镇 新建 

78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雁鸣湖镇 新建 

79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姚家镇 新建 

80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古翠路与大孟沟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81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平安大道与文锦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82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春秋路与大孟沟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83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石沟与官渡大道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84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锦荣路与晨阳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85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5 30 大孟 1号社区东北角 新建 

86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锦荣路与琼华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87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映旭街与陇海铁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88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文昌街与宏达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附表十一（续）：郑州都市区环卫停车场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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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停车数

量

（量） 

位置 备注 

89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郑民高速辅道与韩河交汇处东北

角 
新建 

90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商都大道与丰华街交叉口路北 新建 

91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东部新城 0.4 30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东 新建 

92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西部新城 0.5 32 荥阳城区东南部 新建 

93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西部新城 0.45 30 上街城区 新建 

94 合建停车场（三级综合

体） 
西部新城 0.45 30 流川路、春熙路西南处 合建 

95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1 南部新城 1.3 87 龙湖组团 新建 

96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2 南部新城 1.3 87 华南城组团 新建 

97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3 南部新城 1.3 87 郭店组团 新建 

98 合建停车场（华南城三级综

合体） 
南部新城 0.8 39 华南城组团 

新建 

99 合建停车场（郭店三级综

合体） 
南部新城 0.5 39 郭店组团 

新建 

100 合建停车场（薛店三级综

合体） 
南部新城 0.5 39 薛店组团 

新建 

101 合建停车场（曲梁三级综

合体） 
南部新城 0.8 46 曲梁组团 

新建 

102 合建停车场（屏阳路三级综

合体） 
新密组团 1.0 30 屏阳路北、未来大道西 

新建 

103 合建停车场（龙吟路三级综

合体） 
新密组团 0.6 30 龙吟路北、未来大道西 

新建 

104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新密组团 1.5 100 嵩山大道北、平安路东 新建 

105 环卫停车场 新郑组团 1.05 70 中兴路南、神州路西 新建 

106 
合建停车场（中兴路三级

环卫综合体） 
新郑组团 0.4 20 中兴路北、文化北路东 新建 

107 
合建停车场（学院路三级

环卫综合体） 
新郑组团 0.4 20 神州路东、学院路南 新建 

108 环卫停车场 登封组团 3 200 东城区 扩建 

109 
合建停车场（东城三级环

卫综合体） 
登封组团 0.4 20 焦桐高速与郑少高速交叉口西北 新建 

110 
合建停车场（西城三级环

卫综合体） 
登封组团 0.4 20 郑登快速路与嵩阳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序

号 类型 所在区域 
用地面积

(公顷) 

停车数

量

（量） 

位置 备注 

111 
合建停车场（大金店三级

环卫综合体） 
登封组团 0.4 20 大金店镇西 新建 

112 现状停车场 巩义组团 0.8 53 巩义城区西南部 保留 

113 独立用地环卫停车场 巩义组团 0.56 37 巩义城区东北部 新建 

附表十一（续）：郑州都市区环卫停车场汇总表 



附表十二：郑州都市区建筑垃圾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所在位置 
设计处理能力
（万立方米/

年）  

占地面积
（公顷）  

主要服务 
范围  

备注  
建设时序 

1 市区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1  连霍高速北、郑州绕城高速东 50  4.0  主城区  — 远期建设 

2 市区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2 惠济区黄河农牧场院内 50  4.0  主城区  现状保留 — 

3 高新区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高新区双桥办事处榆林村西头连霍

高速北 
80 8.0 主城区 

现状保留，原为高新区资源化利用消纳场，刚刚

建成，正在试运营阶段。 

远期建设 

4 经开区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位于四港联动大道以东、京港澳高

速以西、经南十二路以南、经南十

五路以北区域 

50 4.7 主城区 在建，原经开区资源化利用场 

近期建设（第一阶段） 

5 侯寨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二七区侯寨乡张李垌村华美石材路 120 6.0 主城区 现状保留，原为郑州市绿色建成产业园区 近期建设（第一阶段） 

6 巩义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巩义市区西海上桥村  100  6.0  巩义市、上街区  位于规划巩义静脉产业园内 
远期建设 

7 登封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1  登封市东华镇南一公里 50  11.0 登封市  位于规划登封静脉产业园西片区 近期建设（第一阶段） 

8 登封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2  郑登快速路南、046县道西 100  6.0  登封市、新密市  — 近期建设（第二阶段） 

9 荥阳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1 荥阳市郑上路南、荥密路西  50  4.0  郑州市区、荥阳、上街  — 远期建设 

10 荥阳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2 豫龙镇桃贾路东侧 80 6.0 郑州市区、荥阳、上街 
现状保留，原为荥阳市资源化利用消纳场，建成

以来已处置 30万方。 

— 

11 新密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新密市 

来集镇马沟村 
200  12.0 主城区、新密、新郑  在建，原为城市建筑垃圾处置场 

近期建设（第一阶段） 

12 南部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新郑市龙湖镇袁张公路北侧 200  12.0  主城区、南部新城、航空港区 
现状保留，原为新郑建筑垃圾消纳场，建成以来

已处置 50万方。  

— 

13 航空城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航空航空港区南部  200  12.0  航空港区、中牟  位于规划航空港区静脉产业园内 近期建设（第二阶段） 

14 中牟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1  
中牟县景观大道东侧、连霍高速南

侧、郑徐高铁北侧 
200  12.0  中牟县 在建，原为中牟县垃圾消纳场 

近期建设（第一阶段） 

15 中牟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 2  新 G107东、姚家镇南  100  12.0  航空港区 — 远期建设 

总计 1630 119.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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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郑州都市区建筑垃圾工程弃土受纳场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所在位置 
受纳量（万立方

米）  

占地面积

（公顷）  

平均填埋高

度（米）  
受纳方式 

建设时序 

1  中牟工程弃土受纳场 1  绿博大道南、万三公路东 300  15  20  堆山造景  
近期建设（第二阶

段） 

2 中牟工程弃土受纳场 2 S314北、雁鸣湖镇西 300  12  25  堆山造景  远期建设 

3 航空城工程弃土受纳场 1  四港联动大道东、双湖大道南张庄森林公园  300  15  20  堆山造景  
近期建设（第二阶

段） 

4 航空城工程弃土受纳场 2  京港澳高速东、S323北 300  15  20  堆山造景  远期建设 

5 航空城工程弃土受纳场 3 郑港办事处冢刘村区域内 150 30 20 

现状保留，原为北区渣土消纳场，可收

纳渣土 800万方，目前已消纳 650万

方，功能为堆山造景。 

— 

6 航空城工程弃土受纳场 4 龙王办事处赵郭李村区域内 20 21.8 10 

现状保留，原为南区渣土消纳场，可收

纳渣土 180万方，目前已消纳 160万

方，功能为堆山造景。 

— 

7 经开区工程弃土受纳场 
四港联动大道以东、京港澳高速以西、经南十五路以南、经南十八

路以北区域 
800 33.3 25 

原为经开区工程弃土消纳场，2017年 1

月建成，功能为堆山造景。 

— 

8 金水区孙岗消纳场 孙岗村南、东临郑东新区、南接京港澳高速、西到黄金线。 180 25.1 10 

原为金水区消纳场，可容纳建筑垃圾

300万方，目前已消纳 120万方，功能

为公园建设 

— 

9 惠济区张定邦消纳场 古荥镇张定邦村北侧沟壑 320 20 15 
可容纳建筑垃圾 400万方，目前已消纳

80万方。功能为沟壑填埋。 

— 

10 高新区工程弃土消纳场 沟赵办事处枣陈工地南 200 7.7 10 在建，沟壑填埋 
近期建设（第一阶

段） 

11 荥阳工程弃土受纳场 1  中原路蔡寨村 500  13.3  40  

原为众慧建筑垃圾消纳场，2017年 6月

建成，功能为沟壑填埋，处理垃圾类型

为工程弃土。 

— 

12 荥阳工程弃土受纳场 2  豫龙镇桃贾路东侧 1000  44.7  25  

原为建筑垃圾再生利用消纳场，2016年

10月建成，功能为沟壑填埋，远期处理

建筑垃圾类型为工程弃土。 

— 

13 荥阳工程弃土受纳场 3 荥阳市北黑家寨村 300  15  20  堆山造景  远期建设 

14 荥阳工程弃土受纳场 4 荥阳市广武镇车大沟村东 1300 133.3 10 沟壑填埋 
近期建设（第一阶

段） 

15 荥阳工程弃土受纳场 5 荥阳市贾峪镇朱顶村东南 600 60 10 沟壑填埋 
近期建设（第一阶

段） 

16 蔡新庄工程弃土受纳场 荥阳市中原西路蔡新庄大桥 600 16.7 35 在建，沟壑填埋 
近期建设（第一阶

段） 

17 
张王庄村工程弃土受纳

场 
荥阳市陇海路西张王庄村附近 1500 20 75 在建，功能为沟壑填埋。 

近期建设（第一阶

段） 



序号  名称 所在位置 
受纳量（万立方

米）  

占地面积

（公顷）  

平均填埋高

度（米）  
受纳方式 

建设时序 

18 巩义工程弃土受纳场 巩义市豫联产业集聚区东西石沟村  1000  67  15  沟壑填埋 远期建设 

19 登封工程弃土受纳场 1  登封市区西南大金店三王庄北侧区域 300  15.3  20  
在建，原为西南弃土消纳场，功能为沟

壑填埋。 

近期建设（第二阶

段） 

20 登封工程弃土受纳场 2  登封市区东南登告公路距城区约 7.5公里处 800  33.3  25  
在建，原为东南区建筑垃圾消纳场，功

能为沟壑填埋。 

近期建设（第二阶

段） 

21 新密工程弃土受纳场 1  白寨镇镇区西 2公里，良水寨村（西）与黄帝陵村（东）之间 1600  53.3  30  在建，沟壑填埋  
近期建设（第一阶

段） 

22 新密工程弃土受纳场 2  白寨镇镇区南侧，沿白三线（乡道）两侧 400  23.3 20  在建，沟壑填埋  
近期建设（第一阶

段） 

23 新密工程弃土受纳场 3 来集镇马沟村 3000 200 15 沟壑填埋 远期建设 

24 新密工程弃土受纳场 4 苟堂镇张寨村 1000 50 20 沟壑填埋 远期建设 

25 侯寨工程弃土受纳场 二七区侯寨镇桐树洼村 1000  50  20  沟壑填埋  — 

26 刘口村工程弃土受纳场 新郑市刘口村附近废弃矿坑 150 6.7 25 在建，沟壑填埋 
近期建设（第一阶

段） 

27 荆王村工程弃土受纳场 荆王村附近废弃矿坑 160 6.7 25 在建，沟壑填埋 
近期建设（第一阶

段） 

28 
小桥沟村工程弃土受纳

场 
小乔沟村附近废弃矿坑 200 13.3 15 在建，沟壑填埋 

近期建设（第一阶

段） 

总计  18280 1016.8   

 

附表十四：郑州都市区建筑垃圾综合消纳场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所在位置 
设计处理能力 

（万立方米/年）  

受纳量（万

立方米） 

占地面积（公

顷）  

平均填埋高度

（米）  
备注  建设时序 

1 荥阳建筑垃圾综合消纳场 荥阳市崔庙镇王泉村南侧 300 3000 182 18 位于规划荥阳静脉产业园内 近期建设（第一阶段） 

2 新郑建筑垃圾综合消纳场 新郑市辛店镇北欧阳寺村附近 200 1000 62 20 位于规划新郑静脉产业园内 近期建设（第一阶段） 

3 上街建筑垃圾综合消纳场 峡窝镇西涧沟村附近 50 500 24 25 — 近期建设（第二阶段） 

4 巩义建筑垃圾综合消纳场 巩义市西村镇南位洼村 50 1000 54 20 — 近期建设（第二阶段） 

总计 600 5500 32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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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一、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1、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焚烧工艺处理、消纳生活垃圾，并将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热能转

换为电能，进而实现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设施。 

2、餐厨垃圾处理厂：指将家庭、学校、机关、公共食堂以及餐饮行业的食物废料、餐饮剩余物、

食品加工废料及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各类油水混合物进行加工处理的设施。 

3、大件垃圾处理厂：主要指体积较大、整体性较强，需要拆分再处理的废弃物品，经专业的资

源循环企业进行拆解，对可循环利用的部分进行回收利用。 

4、园林垃圾处理场：主要将园林植物自然凋落或人工修剪所产生的枯枝、落叶、谢花、树木与

灌木剪枝及其他植物残体等粉碎后进行堆肥的设施。 

5、飞灰安全处理厂：主要对燃料燃烧过程中排出的微小灰粒进行安全处理的设施。 

6、静脉产业园：静脉产业园是指建立以静脉产业为主导的生态工业园，是以“资源-产品-再生

资源”闭环经济模式为特征，实现各类低值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的主要载体，是城

乡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内容。 

二、建筑垃圾处理设施 

1、拆建物料再生利用厂:用于接收废弃混凝土块、废弃砖块等拆建物料及装修垃圾，将其分拣、

破碎、添加粘结剂后制成再生建材。 

2、工程弃土受纳场:用于接收新建筑建设工程弃土（基坑土）、轨道工程弃土等无污染、低污

染的剩余土方，不允许接收废弃混凝土块、废弃砖块等拆建物料，严禁接收生活垃圾、危险废

物等具有高污染的物质，便于将来土地平整时对土方资源的回用。 

3、建筑垃圾综合消纳场:用于填埋各类建筑垃圾，场内严格分区存放，即将拆建物料及加工再

生建材产生的弃料和工程弃土分别填埋在不同单元，便于后期对不同种类建筑垃圾的回用。 

三、特种垃圾处理设施 

1、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承担各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的集中收运和无害化处置工作。 

2、固体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服务于所有产生工业危险废物的企业，为各个企业危险废物的收集、

运输、暂存、工业服务及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置提供服务。 

3、污泥处理厂：指为解决污泥二次污染和污泥资源化利用的环保工程，主要采取堆肥、干化、

焚烧等污泥处理方法对污水处理厂产生的及其他的污泥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污泥用作生产回填

料、绿化、建材等实现循环使用和无害化处置。 

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施 

1、生活垃圾分拣中心：生活垃圾分拣中心是对生活垃圾再生资源（包括可利用纸类、塑料、金

属、玻璃垃圾，不含餐厨垃圾）进行分拣的处置场所。 

2、专业分拣中心：专业分拣中心是指针对工业、建筑业一种或者多种再生资源进行分拣的加工

场所。 

3、综合分拣中心：综合分拣中心包括生活垃圾再生资源和工业、建筑业再生资源的分拣加工场

所。 

五、生活垃圾转运设施 

1、垃圾收集站：将服务区域内由垃圾收集点分散收集的垃圾集中后再由收集车清运出去的小型

垃圾收集设施。 

2、垃圾转运站：或称垃圾中转站，是指由收集车收集的垃圾进行集中并进行压缩处理后再转载

到转运车运至终端处理设施的转运设施。 

3、环卫综合体：将垃圾转运站、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垃圾分拣中心等多种环卫设施综合设置

于一体的环卫场所。 

六、其他环境卫生设施 

1、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简称环卫停车场，指设置在服务区范围内专门用于停放、清洗、保养

及修理环境卫生车辆的专用场所。 

2、公共厕所：简称公厕，指在道路两旁或公共场所等处设置的供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共同使用

的厕所，应 24小时对外开放。 

3、垃圾收集点：按规定设置的用于收集周边居民生活垃圾的地点。 

4、废物箱：设置于道路两侧或路口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设施、广场、社会停车场等公

共场所供人们丢弃废物的容器。 

5、车辆清洗站：在城郊结合部建造的为各种进城机动车辆提供清洗和保洁服务的设施。 

6、环卫车辆充电设施：为新能源环境卫生车辆配套的充电桩等设施。 

7、环卫车辆取水点：设置于道路旁专门为洒水车和冲洗道路等环境卫生专用车辆进行供水的供

水器的位置。 


